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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本环境统计团队完成的第十二份空气质量评估报告，也标志着我们对中国重点区域的空气质量

追踪评估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本报告基于 R 语言和 Python 自动化生成主体内容。其通过学习包括我们

已发布的空气质量报告文本、历年空气污染物调整浓度数据、监测点数据，采用固定与动态阈值判断、显

著性检验等统计方法，自动化输出图像和文本，最后通过固定的 LaTex 模板整合生成报告。部分内容还

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润色，在确保报告结果的准确性和唯一性的基础上增强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已发布的系列报告中，报告一 [1] 分析了北京城区 2010 至 2014 年基于单站点（美国大使馆）的

PM2.5 污染状况；报告二 [2] 分析了中国五城市 2013 至 2015 年 PM2.5 浓度的变化趋势，对比了美国使

领馆和相邻国控站点两个数据源的数据质量和一致性；报告三 [3] 集中研究了北京市全部（36 个）空气

质量监测站点 2013 至 2016 年的空气质量变化情况，量化了 APEC 会议、大阅兵和冬季供暖期间所采

取的污染管控措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且将纳入分析的污染物从 PM2.5 增加到常规的六种污染物；报

告四 [4] 分析了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 73 个国控站点 2013 年至 2017 年 5 月六种常规污染物的变化趋

势；报告五 [5] 综合评估了“2+31”城市（比“2+26”多 5 个城市）172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17 年的

状态和变化趋势；报告六 [6] 综合评估了“2+43”城市（增加汾渭平原 11 市和延安市）247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18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报告七 [7] 综合评估了“2+66”城市（补齐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余下的城市）354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19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并对新冠肺炎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报

告八 [8] 综合评估了“3+95”城市（增加上海、安徽、江苏全部地级及以上共 30 个城市）520 个国控站

点 2013 至 2020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报告九 [9] 综合评估了“3+99”城市（增加内蒙古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共 4 个城市）548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21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报告十 [10]

综合评估了“3+110”城市（增加江西省 11 个城市）620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22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

报告十一 [11] 综合评估了“3+130”城市（增加宁夏 5 市、浙江 11 市和内蒙古赤峰、锡林郭勒、巴彦淖

尔和阿拉善 4 个城市）873 个国控站点 2013 至 2023 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比较了空气污染相对疫情前

（2019 年）水平的变化。

本报告在上一份报告基础上增加重庆市和四川省 18 个地级市 3 个自治州，共新增了 22 个城市 128

个国控站点，这使得评估城市的总数为 155，统称“4+151”城市。报告将基于上述十二省四市“4+151”

城市近 12 年的气象和污染数据，给出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的变化趋势和最近一年污染程度的评估。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目录，根据需求选择阅读的章节，亦可直接阅读第 6 章查看主要结论与建议。

为了方便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获取报告的评估结果，我们上线了空气质量评估平台 (http://songxichen.

com/AQAssess/#/home)，将自 2013 年起各市经过气象调整和原始空气污染物浓度给出时间序列的可视

化，并进行城市间的横向、纵向比较和分析。用户可以提出申请生成适合于自己省市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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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1

1 背景介绍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简称“国十条”），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称“2+26”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提出要求。同时期，为贯彻落实“国十条”，加快“2+26”城市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生态环境部会同其他有关单位，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细则》[13]。2018 年 6 月，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方案》[14]，

汾渭平原地区首次被提及。2020年 2月，生态环境部印发《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15]，重

点强调了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臭氧防治任务。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16]，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细颗粒物与臭氧污染治理的任务：在 2025 年地级

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 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7.5%；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控制在 1% 以内；挥发性有机物与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下降至少 10%，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2023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17]，将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总数

调整为 82 个（本次报告已全部覆盖），细化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到 2025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 PM2.5 浓度分别下降 20%、15%，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总体达标，北京市控制在 32 微克/立

方米以内”。

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城市进行了调整。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由原来的“2+26”城市调整为“2+36”城市，新增河北秦皇岛、山东枣庄、东营、潍坊、泰安、日

照和临沂 6 个城市，河南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三门峡、商丘和周口 7 个城市。同时，原“2+26”

城市中山西省的太原、阳泉、长治和晋城 4 个城市纳入汾渭平原，洛阳和三门峡划入“2+36”城市。当

前汾渭平原共包括山西和陕西的 13 个重点城市。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和安徽的部分重

点城市，共 31 市。此次调整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连为一体，同省的城市只在一个重点区

域内，更有利于开展大范围的区域联防联控，降低相关行政成本。各重点区域城市划分参看第二章数据

说明。“2+36”城市大多地处太行山与泰沂山脉之间，构成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汾

渭平原北接忻定盆地，东西受吕梁山脉与太行山脉地形阻隔，渭河平原南依秦岭，北仰黄土高原，西接

陇山山脉，二者均沿汾渭地堑方向延伸，呈狭长形，全年风速较小，易造成污染物的聚集。近年华北和江

淮地区臭氧污染持续严重，特别是在夏季，已成为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因子。

在本次空气质量报告（十二）中，我们继续沿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划分，并根据 2024 年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连续监测数据，对重点区域及周边城市的空气质量进

行了剔除气象的空气质量评估。相较于 2024 年发布的报告（十一），本年度报告新增西南地区的重庆市，

和四川省的成都、南充、泸州、巴中、绵阳、宜宾、自贡、广元、内江、遂宁、眉山、广安、达州、雅安、

乐山、资阳、攀枝花、德阳等 22 个城市，以提供更全面、客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年际变化趋势信息，助

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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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数据说明 2

2 采用数据说明

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我国开始运行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六种常规污染物 (PM2.5、PM10、

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碳 (CO) 和臭氧 (O3)) 的浓度。本报告所使用的小时频率空

气污染物数据来自于生态环境部的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共包含 12 省 4 市 (即河北、河南、山东、山

西、陕西、四川、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内蒙古、宁夏，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 共“4+15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辖区内 977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不包含省控站点、对照点和地级市代管县级市

国控点。以城市为单位统计，研究区域涵盖全国约 57.2% 的人口。自 2024 年开始，本团队发布系列报

告按照 2023 年国务院发布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将研究区域城市重新进行划分，分为三大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用红色标记）、汾渭平原（含 2 省 13 地级市，用

橙色标记）、长三角地区（含 4 省 31 地级及以上市，用紫色标记），以及区域内其他城市（用灰色标记）。

与报告（十）相比，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调整为“2+36”城市；苏皖鲁豫交界地区不再单独分类，

其中重点城市分别划归“2+36”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山东枣庄、东营、潍坊、泰安、日照和临沂，河南

平顶山、许昌、漯河、商丘和周口调整到“2+36”城市；安徽淮北、阜阳、宿州、亳州，江苏徐州、连云

港、宿迁调整到长三角地区；河南南阳、信阳、驻马店，山东青岛调整到“其他城市”）；汾渭平原仅包

含山西和陕西两省；区域内所有非重点城市统一标记为“其他城市”。

图 1: “4+151”城市区划及其站点分布（•代表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代表气象站点）（图中黄色区域为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橙色区域为汾渭平原，紫色区域为长三角地区，灰色区域为“其他城市”）

按照省市口径统计，纳入报告评估范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清单及监测站点数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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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数据说明 3

• 北京市：11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天津市：15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上海市：9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重庆市：20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河北省：11 个地级市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张家口、承

德) 共 61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河南省：17 个地级市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

三门峡、商丘、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 共 106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山东省：16 个地级市 (济南（含莱芜）、淄博、枣庄、东营、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

聊城、滨州、菏泽、青岛、烟台、威海) 共 120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山西省：11 个地级市 (太原、阳泉、长治、晋城、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大同、朔州、忻州) 共

79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陕西省：10 个地级市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延安、汉中、榆林、安康、商洛) 共 45 个

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四川省：21 个地级市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

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巴中、资阳、阿坝、甘孜、凉山) 共 108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安徽省：16 个地级市 (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滁州、阜阳、宿州、六安、亳州、

铜陵、安庆、黄山、池州、宣城) 共 93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江苏省：13 个地级市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

泰州、宿迁) 共 114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江西省：11 个地级市 (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吉安、宜春、抚州、上饶)

共 72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浙江省：11 个地级市 (嘉兴、宁波、杭州、湖州、绍兴、舟山、丽水、台州、温州、衢州、金华) 共

57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内蒙古自治区：8 个地级行政单位 (呼和浩特、包头、赤峰、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锡林

郭勒、阿拉善盟) 共 42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 宁夏回族自治区：5 个地级市 (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 共 25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

本报告给出调整气象的空气质量评估结果，用统计学方法剔除气象因素的影响，得到可比的污染（参

看第三章介绍）。气象数据方面，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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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数据说明 4

和宁夏 12 省 150 个地级市的气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应城市的气象站点；北京市的气象数据来源于朝阳、

海淀、丰台、昌平、顺义、怀柔和石景山共 7 个气象站点；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气象数据来源于西青、北辰

和东丽共 3 个气象站点；上海市的气象数据来源于上海、浦东和宝山共 3 个气象站点；重庆市的气象数

据来自北碚、渝北、璧山、沙坪坝、巴南共 5 个气象站点。我们将空气质量站点与最近的气象站点进行

匹配。图 1 给出上述区域内纳入评估的 977 个污染物监测站点和与之相匹配的 180 个气象站点的位置。

本报告选取的总时间区间为 2013 年 3 月到 2025 年 2 月。由于空气质量新标准按照“三步走”实施

方案分阶段开展监测，研究能获取到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时间起点不完全一致，我们对各市的评估

以各市实际开展监测的时间为准。本团队发布系列报告使用的“年”并非自然年，而是一年的 3 月份到

下一年 2 月份的“季节年”，涵盖一个完整的四季。我们的空气质量评估以季节为基本时间单元，其中春

季是 3 月到 5 月，夏季是 6 月到 8 月，秋季是 9 月到 11 月，冬季是 12 月到次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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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5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为了客观和公平地评价空气质量，我们需要剔除气象因素对空气质量数据的影响，以得到背景排放

的度量。本报告沿用前十份报告所使用的统计学气象调整方法，剔除气象因素的影响，得到可比的污染指

标。具体而言，我们以 2013-2018 年各年气象交集确定每个气象变量的取值范围，并在此范围下以 2011

年 3 月-2021 年 2 月累计十年气象构造平均气象分布，计算各年污染物在此平均气象分布下的浓度。我

们之所以采用这十年的气象数据，是为了构造稳定的基准气象条件，同时确保不同年间相似气象条件时

间占比不会过少。我们在此基准气象条件下计算“4+151”个城市各季度污染物的平均值浓度，并对其进

行比较和分析。关于气象调整的统计学原理，读者可以参看本团队发表的论文 [18–22]。

由于春季期间沙尘天气会造成 PM10 浓度的急剧上升，导致这一指标的高估，空气质量评估中通常

会将这一时段剔除。本报告沿用了报告（十）所用的本团队提出的沙尘过程检测和追踪程序 [23]。该方法

基于“4+151”城市及周边甘肃、辽宁和内蒙其余城市地面站点的六种污染物浓度小时数据，基于 PM10

浓度变化及与其他三种污染物 CO、NO2 和 SO2 的协方差矩阵，辅以 PM10 同其他污染物的相关性变化，

检测沙尘过程时间和空间变化点，并将对应时段六个污染物浓度予以去除。

3.1 PM2.5

PM2.5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又称细颗粒物。直径

为 0.5-5微米的粒子可直接到达肺泡内，并进入血液通往全身。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颗粒物浓度和发病

率及死亡率有明显联系，其中与心肺疾病的相关性更为明显。我国目前的 PM2.5 平均浓度标准如表 1 所

示。

表 1: 我国目前 PM2.5 平均浓度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PM2.5

年平均 15 35
微克/立方米

24 小时平均 35 75

图 2-4、图 5和图 11-13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 PM2.5 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季

节平均浓度地图、PM2.5 经气象调整的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时间序列图。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可以总结

出 PM2.5 浓度如下几个特征：

3.1.1 PM2.5 季度评估

一般来讲，PM2.5 浓度在冬季最高，春秋两季次之，夏季最低。华北地区 PM2.5 浓度在秋季普遍高

于春季，而江淮流域在春季普遍高于秋季。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49.7(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36.7(0.7) 微克/立方米, 累计降幅 26.2%；年均下降 2.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43.9(0.9)

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6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7.2(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39.7(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3(0.4) 微克/立方米，降幅 7.6%。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90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58.1%，降幅

平均值为 14.6%；有 20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2.9%，升幅平均值为 13.5%。2024 年春

季，焦作平均浓度最高，为 53.6 微克/立方米；甘孜平均浓度最低，为 11 微克/立方米。有 90 个城市平

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承德为本季度 PM2.5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41 微克/立方米下降 37.4%。重点区域中，有 3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的邢台，汾渭平原的渭南、太原。六安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33.9 微

克/立方米上升 23.3%；此外还有 4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吕梁、阜阳、周口、蚌埠。PM2.5 浓度

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河南、四川，分别有 8、6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30.5(0.6)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23.3(0.5)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3.6%；年均下降 1.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28.5(0.6)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5.2(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22.5(0.4) 微克/立方

米相比，上升 0.8(0.3) 微克/立方米，升幅 3.6%。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40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25.8%，降幅

平均值为 16.1%；有 74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47.7%，升幅平均值为 15.5%。2024 年

夏季，忻州平均浓度最高，为 36.2 微克/立方米；黄山平均浓度最低，为 10 微克/立方米。有 3 个城市

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景德镇为本季度 PM2.5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21.4 微克/立方米下降 34.9%。重点区域中，有 2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均位于长三

角地区，包括南通、湖州。驻马店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9.5 微克/立方米

上升 33.5%。重点区域中，有 11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8 个城市（鹤壁、

平顶山、石家庄、沧州、天津、保定、衡水、秦皇岛），长三角地区的阜阳、宿州、滁州。PM2.5 浓度显

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河北、河南，分别有 13、12、10、10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43.8(1.2)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34.9(1)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0.3%；年均下降 1.5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43.8(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8.9(0.6)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37.3(0.9)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2.4(0.5) 微克/立方米，降幅 6.4%。

与 2023 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86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55.5%，降幅

平均值为 18.7%；有 30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9.4%，升幅平均值为 21.1%。2024 年

秋季，濮阳平均浓度最高，为 65.2 微克/立方米；甘孜平均浓度最低，为 8.4 微克/立方米。有 65 个城

市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扬州为本季度 PM2.5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36 微克/立方米下降 34.6%。重点区域中，有 20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的东营、枣庄、莱芜、潍坊，长三角地区的 16 个城市（扬州、镇江、马鞍山、泰州、芜湖、南

通、无锡、常州、南京、连云港、杭州、盐城、苏州、宿迁、淮北、宿州）。张家口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

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6.5 微克/立方米上升 36.3%。重点区域中，有 8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漯河、洛阳，汾渭平原的 6 个城市（渭南、阳泉、西安、铜川、咸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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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

图 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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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8

图 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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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9

图 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鸡）。PM2.5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河南、陕西、山西，分别有 9、7、5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78.5(2.5)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56.5(1.5)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年均下降 3.7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59.5(1.6)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3(1.1)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62.8(1.5) 微克/立方米

相比，下降 6.3(0.6) 微克/立方米，降幅 10%。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10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71%，降幅

平均值为 15.8%；有 15 个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9.7%，升幅平均值为 13.8%。2024 年冬

季，汉中平均浓度最高，为 95.1 微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9.1 微克/立方米。有 135 个

城市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阿拉善盟为本季度 PM2.5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

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27.3 微克/立方米下降 40.6%。重点区域中，有 16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

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12 个城市（东营、潍坊、滨州、临沂、日照、秦皇岛、唐山、衡水、石家庄、济

南、邯郸、沧州），长三角地区的湖州、舟山、杭州、无锡。汉中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

比去年同期的 72.7 微克/立方米上升 30.8%；此外还有 3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广安、晋城、阿

坝。PM2.5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有 6 个城市浓度上升。

3.1.2 PM2.5 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PM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50.6(1.2)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37.9(0.8)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5.1%；年均下降 2.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43.9(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6(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40.6(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2.7(0.3) 微克/立方米，降幅 6.7%。

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0

图 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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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1

图 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2.5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

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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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2

图 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2.5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

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2024年，汾渭平原是 PM2.5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浓度均值为 46.1(1.4)微克/立方米,比 2023

年的 46.2(1.7) 微克/立方米下降 0.1(1)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54.4(1.9) 微克/立方米下降 8.3(1.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63.7(2.2) 微克/立方米下降 17.6(2.2) 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 PM2.5 浓度均值为 45.9(1.1)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48.9(0.9) 微克/立方米下降 3(0.5) 微克/立

方米, 比 2019 年的 56.4(0.9) 微克/立方米下降 10.5(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67.4(1.4) 微克/立

方米下降 21.5(1.2)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均值为 36.6(1.5)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40.5(1.3) 微克/立方米下降 3.9(0.5)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43.2(1.5) 微克/立方米下降 6.6(0.6) 微

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48.1(1.7) 微克/立方米下降 11.5(0.7)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PM2.5 浓度均

值为 32.6(1)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35.1(0.9) 微克/立方米下降 2.5(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35.6(1) 微克/立方米下降 3(0.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40.3(1.2) 微克/立方米下降 7.7(0.7) 微克/立

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PM2.5 年均浓度超过 35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93 个，比 2023 年减少 17

个。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35个，比 2023年减少 2个；汾渭平原 13市全部超标，比 2023

年增加 1 个；长三角地区有 17 个，比 2023 年减少 6 个，半数以上城市实现达标；“其他城市”有 28 个，

比 2023 年减少 10 个。2024 年，有 12 个城市年均浓度低于 25 微克/立方米 (WHO 第二阶段指导值），

比 2023 年实现倍增。其中，长三角地区有 1 个 (舟山)，与 2023 年持平；“其他城市”有 11 个，比 2023

年增加 6 个。

根据图 6、图 7，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47 个城市年均 PM2.5 浓度呈现不同

程度下降，有 8 个城市年均 PM2.5 浓度上升，分别为巴中、资阳、内江、南昌、广安、眉山、泸州、阿

坝。PM2.5 六年累计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23.2%（1.1%）。有 15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37%，包括京津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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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3

图 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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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4

图 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PM2.5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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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5

图 1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PM2.5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

（浓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

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周边“2+36”城市的 10 个城市 (邢台、唐山、石家庄、北京、邯郸、保定、东营、潍坊、滨州、衡水)，

汾渭平原的临汾、吕梁，长三角地区的南通。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北京、天津、河北 PM2.5 治理效果

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125 个城市年均 PM2.5 浓度下降，有 30 个城市年均 PM2.5 浓

度上升。PM2.5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7%（0.7%）。从城市 PM2.5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江苏、山东、浙

江 PM2.5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吕梁、晋城六年累计降幅排名靠前，但本年度升幅排名靠前，需防范浓度

反弹风险。

根据图 8、图 9、图 10，2024 年“4+151”城市中，PM2.5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咸阳 (56.8 微克/立

方米)、漯河 (56.5 微克/立方米)、许昌 (56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河南的 8 个城市

(漯河、许昌、洛阳、周口、焦作、商丘、安阳、濮阳)，陕西的 2 个城市 (咸阳、渭南)；其中安阳、焦作、

渭南已连续 5 年在列，咸阳已连续 3 年在列。

3.1.3 PM2.5 极端污染（90% 分位数）

图 11-13展示了研究区域城市 2018 年以来经气象调整的 PM2.5 浓度 90% 分位数给定季节的时间序

列。我们以按季度计算的 PM2.5 90%分位数浓度的全年最大值作为极端污染的衡量指标。按照国家标准，

PM2.5 年 95% 分位数应当低于 75 微克/立方米，以达到日尺度人群健康保护的需求。我们以 PM2.5 浓

度最高的季节 90% 分位数统计，较国家标准略微严格，但对大多数城市而言，仍较WHO 提出的年 99%

分位数达标的要求更宽松。2024 年，有 138 个城市的 PM2.5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冬季；有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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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6

图 1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

序列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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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7

图 1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

序列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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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18

图 1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2.5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

序列图

城市的 PM2.5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春季，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的秦皇岛和非重点城

市鄂尔多斯、阿拉善盟、中卫、张家口；锡林郭勒的 PM2.5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夏季；有 11 个

城市的 PM2.590%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秋季，包括 8个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 (北京、保定、廊

坊、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濮阳)，汾渭平原的吕梁、阳泉和非重点城市巴彦淖尔。

2018 年“4+151”城市 PM2.5 90% 分位数浓度值（标准误差）为 148.3(4.4)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103.9(2.4) 微克/立方米，年均下降 7.4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 90% 分位数浓度值 120(3.5) 微

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16.1(2.6)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 90% 分位数浓度值 125.5(2.9) 微克/立方米相

比下降 21.6(1.6) 微克/立方米。

在区域和城市尺度，PM2.5 90% 分位数浓度最高的城市为西安 (201.3 微克/立方米)、广安 (176.2 微

克/立方米)、汉中 (168.9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30 个城市中，周口、咸阳、商丘、漯河、菏泽已连

续 3 年在列。河南、陕西为本年度 PM2.5 极端污染较严重省份，分别有 13、6 个城市进入浓度最高的 30

个城市榜单。PM2.5 90% 分位数浓度最低的城市为甘孜 (23.7 微克/立方米)、锡林郭勒 (32.8 微克/立方

米)、阿坝 (36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低的 30 个城市中，舟山、吕梁为重点城市，极端污染状况控制得相

对较好。内蒙古、四川、江西为本年度 PM2.5 极端污染相对较轻省份，分别有 6、5、6 个城市进入浓度

最低的 30 个城市榜单。

2024 年“4+151”城市中 PM2.5 年 90% 分位数低于 75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28 个，占比 18%。包

括抚州、宜春、朔州、吉安、承德、吕梁、榆林、广元、巴彦淖尔、固原、烟台、大同、攀枝花、黄山、

赤峰、威海、阿拉善盟、张家口、上饶、景德镇、鄂尔多斯、赣州、舟山、乌兰察布、凉山、阿坝、锡林

郭勒、甘孜，其中吕梁、舟山为重点城市。以上达标城市中，内蒙古乌兰察布、赤峰、鄂尔多斯、锡林郭

勒、阿拉善盟，四川凉山、攀枝花、甘孜、阿坝，江西景德镇、赣州，河北张家口已连续 3 年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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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M10

PM10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又称可吸入颗粒物。在

2013 年之前，PM10 是我国使用的主要空气质量指标，用于计算城市的蓝天天数。2013 年 PM2.5 取代

PM10 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指标。2014 年及以后，PM10 缺失比例有所下降。PM10 数据缺失高的一个原

因是 PM2.5 和 PM10 数值可能会发生“倒挂”，即 PM10 的观测值低于 PM2.5 的观测值。因为 PM2.5 是

PM10 的重要组成部分，PM10 的浓度值应该大于 PM2.5，但实际观测中由于观测误差可能出现倒挂现象。

一种处理数据倒挂的方法是用 PM2.5 的观测浓度对 PM10 的缺失进行插补，这样做会低估 PM10 浓度，

但比直接将倒挂的 PM10 观测设为缺失的计算误差小。另一种方法是对 PM10 和 PM2.5 关系进行建模，

以推算缺失的 PM10 水平。本报告将使用前一种方法。

我国目前的 PM10 平均浓度标准如表 2所示。美国环境保护署关于 PM10 的一、二级标准均是 24小

时平均浓度 150 微克/立方米，但其明确规定 3 年内平均每年不达标的次数不能超过一次。这实际上是

非常严格的标准。

表 2: 我国目前 PM10 平均浓度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PM10

年平均 40 70
微克/立方米

24 小时平均 50 150

图 14-16和图 17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 PM10 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季节平均

浓度地图。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可以总结出 PM10 浓度如下几个特征：

3.2.1 PM10 季度评估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10.3(3.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79.3(1.9)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1%；年均下降 5.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88.3(2.2)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9(1)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0(2.1) 微克/立方米相比，

下降 10.7(0.7) 微克/立方米，降幅 11.9%。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21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78.1%，降

幅平均值为 14.8%；有 5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2%，升幅平均值为 12%。2024 年春

季，中卫平均浓度最高，为 154.8 微克/立方米；阿坝平均浓度最低，为 25.8 微克/立方米。有 92 个城市

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景德镇为本季度 PM10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61.8 微克/立方米下降 34.1%。重点区域中，有 6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的邢台，汾渭平原的太原、晋中、吕梁，长三角地区的嘉兴、苏州。甘孜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

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23 微克/立方米上升 20.5%。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58.5(1.3)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46.1(1.1)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1.2%；年均下降 2.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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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20

54(1.2)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7.9(0.9)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44.6(1) 微克/立方米相

比，上升 1.5(0.5) 微克/立方米，升幅 3.4%。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40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25.8%，降幅

平均值为 14.3%；有 62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40%，升幅平均值为 15.8%。2024 年夏

季，巴彦淖尔平均浓度最高，为 92.1 微克/立方米；赣州平均浓度最低，为 23.9 微克/立方米。有 7 个城

市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景德镇为本季度 PM10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

比 2023 年同期的 35.7 微克/立方米下降 32%；此外还有 6 个城市降幅超过 20%，均为非重点城市。驻

马店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38.2 微克/立方米上升 40%。重点区域中，有

9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6 个城市（廊坊、滨州、邯郸、秦皇岛、临沂、日

照），汾渭平原的西安，长三角地区的淮北、阜阳。PM10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北、四

川、河南，分别有 12、10、7、7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80.3(2.2)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59.4(1.5)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6%；年均下降 3.5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83.5(2.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24.1(1.3)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68.2(1.5) 微克/立

方米相比，下降 8.8(0.7) 微克/立方米，降幅 12.9%。

与 2023 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19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76.8%，降

幅平均值为 18.6%；有 13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8.4%，升幅平均值为 15.7%。2024 年

秋季，咸阳平均浓度最高，为 106.2 微克/立方米；甘孜平均浓度最低，为 22 微克/立方米。有 50 个城

市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宿迁为本季度 PM10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74.9 微克/立方米下降 36%。重点区域中，有 33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的 9 个城市（枣庄、莱芜、东营、济宁、德州、衡水、天津、潍坊、济南），长三角地区的 24

个城市（宿迁、泰州、镇江、扬州、芜湖、南京、连云港、淮北、南通、上海、盐城、常州、马鞍山、无

锡、徐州、嘉兴、淮安、合肥、宿州、苏州、绍兴、滁州、湖州、蚌埠）。咸阳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

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82.9 微克/立方米上升 28.1%；此外还有 3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驻马

店、宝鸡、黄山。PM10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分别有 7、3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21.8(3.6) 微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86.8(1.9)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7%；年均下降 5.8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84.8(2.2)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2(1.3)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3.8(1.9) 微克/立方米

相比，下降 7(0.7) 微克/立方米，降幅 7.5%。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02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65.8%，降幅

平均值为 12.4%；有 14 个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9%，升幅平均值为 10.1%。2024 年冬季，

咸阳平均浓度最高，为 142 微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23 微克/立方米。有 123 个城市

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乌兰察布为本季度 PM10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

比 2023 年同期的 64 微克/立方米下降 32.4%。重点区域中，有 6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的 5 个城市（东营、滨州、临沂、日照、秦皇岛），长三角地区的湖州。汉中为浓度同比升

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88.3 微克/立方米上升 27.9%；其次是广安，升幅 27.1%。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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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21

图 1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10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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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10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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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10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陕西，分别有 4、3 个城市浓度上升。

3.2.2 PM10 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PM10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92.8(2.4)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67.9(1.4)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6.8%；年均下降 4.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77.6(1.8)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9.7(0.8)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74.1(1.5)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6.2(0.4) 微克/立方米，降幅 8.3%。

2024年，汾渭平原是 PM10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浓度均值为 89.1(2.2)微克/立方米,比 2023年

的 94.9(2.6) 微克/立方米下降 5.8(1.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00.9(3.2) 微克/立方米下降 11.8(3.1)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21.3(4.7) 微克/立方米下降 32.2(4.4) 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 PM10 浓度均值为 82.3(1.5)微克/立方米,比 2023年的 88.9(1.3)微克/立方米下降 6.6(0.6)微克/立

方米, 比 2019 年的 100.4(1.9) 微克/立方米下降 18.1(1.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22.8(2.5) 微克/立

方米下降 40.5(2)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PM10 浓度均值为 60.9(2.4)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68.6(2.2) 微克/立方米下降 7.7(0.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71.5(2.5) 微克/立方米下降 10.6(1) 微

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78.7(2.9) 微克/立方米下降 17.8(1.1)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PM10 浓度均

值为 59.3(2)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64.7(2) 微克/立方米下降 5.4(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63.8(2.1)微克/立方米下降 4.5(1)微克/立方米,比 2018年的 77.4(3)微克/立方米下降 18.1(1.5)微克/立

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PM10 年均浓度超过 7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71 个，比 2023 年减少 9

个。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35 个，比 2023 年减少 1 个；汾渭平原有 13 个，与 2023 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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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PM10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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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25

图 1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10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

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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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10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

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平；长三角地区有 7 个，比 2023 年减少 4 个；“其他城市”有 16 个，比 2023 年减少 4 个。年均浓度低

于 5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28 个，比 2023 年增加 15 个。其中，长三角地区有 7 个，比 2023 年增加 5

个；“其他城市”有 21 个，比 2023 年增加 10 个。

根据图 18、图 19，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51 个城市年均 PM10 浓度呈现不

同程度下降，有 4 个城市年均 PM10 浓度上升，分别为凉山、泸州、黄山、阿坝。PM10 六年累计降幅的

城市均值为 24.7%（0.9%）。有 17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36%，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的 10 个

城市 (邯郸、邢台、石家庄、唐山、潍坊、东营、保定、郑州、安阳、临沂)，汾渭平原的太原、晋城。从

城市降幅排名来看，河北、北京、山东 PM10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139 个城市年均 PM10 浓度下降，有 16 个城市年均 PM10 浓度

上升。PM10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8.6%（0.5%）。从城市 PM10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上海、江苏、江西

PM10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根据图 20、图 21、图 22，2024 年“4+151”城市中，PM10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中卫 (111.5 微

克/立方米)、咸阳 (106.9 微克/立方米)、平顶山 (101.2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河南

的 4 个城市 (平顶山、焦作、漯河、驻马店)，宁夏的 2 个城市 (中卫、银川)，陕西的 2 个城市 (咸阳、渭

南)，内蒙古巴彦淖尔，山西临汾；其中中卫已连续 5 年在列，平顶山、咸阳已连续 3 年在列。

3.2.3 PM10−2.5 的浓度

2018 年“4+151”城市 PM10−2.5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42.1(1.4)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30(0.9)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7%；年均下降 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33.7(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3.7(0.6)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33.5(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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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PM10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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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PM10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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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PM10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3.5(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10.4%。

2024年，汾渭平原是 PM10−2.5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浓度均值为 43(1.9)微克/立方米,比 2023

年的 48.7(2.3) 微克/立方米下降 5.7(1.1)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46.4(2.4) 微克/立方米下降 3.4(2.6)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57.6(3.1) 微克/立方米下降 14.6(3.3) 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 PM10−2.5 浓度均值为 36.4(0.7)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40.1(0.7) 微克/立方米下降 3.7(0.3) 微

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44(1.3)微克/立方米下降 7.6(1.2)微克/立方米,比 2018年的 55.3(1.4)微克/立

方米下降 18.9(1.3)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PM10−2.5 浓度均值为 26.7(1.6)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

的 29.6(1.6)微克/立方米下降 2.9(0.4)微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28.2(1.5)微克/立方米下降 1.5(0.7)微

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37.1(2.3) 微克/立方米下降 10.4(1)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PM10−2.5 浓度

均值为 24.3(1)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28.1(1) 微克/立方米下降 3.8(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

的 28.3(1.2) 微克/立方米下降 4(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30.6(1.3) 微克/立方米下降 6.3(0.9) 微

克/立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PM10−2.5 年均浓度超过 35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51 个，比 2023 年减少

14 个。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23 个，比 2023 年减少 10 个；汾渭平原有 11 个，比 2023

年减少 1 个；长三角地区有 2 个 (亳州、宿州)，比 2023 年减少 2 个；“其他城市”有 15 个，比 2023 年

减少 1 个。年均浓度低于 25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67 个，比 2023 年增加 16 个。其中，长三角地区有

20 个，比 2023 年增加 10 个；“其他城市”有 47 个，比 2023 年增加 6 个。

根据图 23、图 24，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45 个城市年均 PM10−2.5 浓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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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10−2.5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

色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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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PM10−2.5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

色竖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现不同程度下降，有 10 个城市年均 PM10−2.5 浓度上升。PM10−2.5 六年累计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25.7%

（1.3%）。有 16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42%，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的 7 个城市 (邯郸、邢台、临

沂、石家庄、枣庄、唐山、郑州)，汾渭平原的太原，长三角地区的六安。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河北、内

蒙古、山东 PM10−2.5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年，“4+151”城市中,有 139个城市年均 PM10−2.5 浓度下降，有 16个城市年均 PM10−2.5

浓度上升。PM10−2.5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10.5%（0.7%）。从城市 PM10−2.5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上海、

江西、天津 PM10−2.5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内江、张家口六年累计降幅排名靠前，但本年度升幅排名靠前，

需防范浓度反弹风险。

3.3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SO2）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一般认为无毒或者毒性不大，但是二氧化硫在

大气中易被氧化形成 SO3，再与水分子结合生成硫酸分子，经过均相或非均相成核作用，形成硫酸气溶

胶，并同时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酸盐。硫酸和硫酸盐可形成硫酸烟雾和酸性降水，造成较大的危害。二

氧化硫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原因就在于它参与了硫酸烟雾和酸雨的形成。大气中二氧化

硫半数由人为源产生。人为源中，燃煤约占排放的 60%，尤其是高硫煤的燃烧，是大气中二氧化硫的主

要来源。其次，燃油、工业排放也有一定贡献。

“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期间，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经历

十年治理，持续实施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重点区域二氧化硫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等专项治理行动，2020 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 年二氧化硫排放

量比 2007 年已实现削减率 72%。根据生态环境部 2025 年 1 月数据，2024 年 1-12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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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城市 SO2 平均浓度为 8 微克/立方米，这一浓度水平已稳定低于国家一级标准（适用于自然保护区）

值。

中国目前二氧化硫浓度的限值标准如表 3。美国环境保护署关于二氧化硫浓度的限值标准为：一级

标准为 1 小时平均浓度 75ppb（约为 197 微克/立方米），其标准实施形式为三年间小时浓度的 99% 分

位数平均值不能超过该浓度限值，二级标准为 3 小时平均浓度 0.5ppm（约为 1310 微克/立方米），要求

每年超过此浓度限值的次数不能多于一次。

图 25-27和图 28分别展示了“4+151”市二氧化硫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季节平均

浓度地图。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可以总结出二氧化硫浓度有如下几个特征：

表 3: 我国目前二氧化硫平均浓度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二氧化硫

年平均 20 60

微克/立方米24 小时平均 50 150

1 小时平均 150 500

3.3.1 二氧化硫季度评估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S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6.3(0.6)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9(0.2)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44.8%；年均下降 1.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3.4(0.4)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4.4(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7(0.2)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0.7(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7.2%。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87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56.1%，降幅

平均值为 19.6%；有 48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1%，升幅平均值为 17.7%。2024 年春季，

攀枝花平均浓度最高，为 20.5 微克/立方米；成都平均浓度最低，为 3.7 微克/立方米。全部城市平均浓

度达到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信阳为本季度 S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

期的 10 微克/立方米下降 48%。重点区域中，有 22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的 16 个城市（济宁、保定、菏泽、石家庄、邢台、廊坊、临沂、周口、沧州、衡水、邯郸、开封、漯河、

唐山、安阳、聊城），汾渭平原的吕梁、运城、西安，长三角地区的宿迁、无锡、盐城。绵阳为浓度同比升

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5.7 微克/立方米上升 51.2%。重点区域中，有 6 个城市浓度升幅

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平顶山、秦皇岛、日照、泰安，长三角地区的绍兴、宁波。SO2 浓

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山东、江西、河南、浙江，分别有 8、8、5、5、5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S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1.6(0.4)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7.9(0.2)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31.9%；年均下降 0.6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0(0.4)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2.1(0.3)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8.1(0.2)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0.2(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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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S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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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S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35

图 2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S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70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45.2%，降幅

平均值为 19.5%；有 62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40%，升幅平均值为 19.7%。2024 年夏季，

攀枝花平均浓度最高，为 22.5 微克/立方米；金华平均浓度最低，为 3.1 微克/立方米。全部城市平均浓

度达到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焦作为本季度 S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

期的 11.6 微克/立方米下降 53.8%。重点区域中，有 15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 10 个城市（焦作、保定、邢台、安阳、邯郸、廊坊、沧州、开封、枣庄、鹤壁），汾渭平原的吕梁、

长治、阳泉，长三角地区的宿迁、无锡。赣州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8.4 微

克/立方米上升 65%。重点区域中，有 11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7 个城市

（泰安、莱芜、济南、日照、临沂、德州、三门峡），汾渭平原的渭南，长三角地区的宁波、湖州、镇江。

SO2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江苏、江西，分别有 11、9、7、7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S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4.6(0.5)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8.2(0.2)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43.8%；年均下降 1.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2.7(0.5)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4.5(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8(0.3)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1.6(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16.3%。

与 2023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11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71.6%，降幅平

均值为 23.5%；有 28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8.1%，升幅平均值为 18.8%。2024 年秋季，

石嘴山平均浓度最高，为 19.9 微克/立方米；成都平均浓度最低，为 3.5 微克/立方米。全部城市平均浓

度达到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广安为本季度 S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

期的 9.5 微克/立方米下降 54.1%。重点区域中，有 41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 22 个城市（秦皇岛、安阳、邯郸、鹤壁、保定、郑州、枣庄、东营、开封、焦作、邢台、濮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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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S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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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SO2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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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SO2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乡、菏泽、沧州、周口、商丘、临沂、滨州、三门峡、廊坊、许昌），汾渭平原的 5 个城市（临汾、阳泉、

吕梁、长治、晋中），长三角地区的 14 个城市（宿迁、淮北、亳州、盐城、六安、南通、无锡、淮安、泰

州、滁州、扬州、宿州、马鞍山、淮南）。黄山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5.5

微克/立方米上升 68.7%。重点区域中，有 4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聊城，

汾渭平原的渭南、咸阳，长三角地区的舟山。SO2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西、浙江、陕

西，各有 5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S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20.3(1.2)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9.8(0.4)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51.7%；年均下降 1.8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4.5(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4.7(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10.3(0.4)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0.5(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4.9%。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78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50.3%，降幅平

均值为 17.2%；有 61 个城市 S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9.4%，升幅平均值为 16.2%。2024 年冬季，

石嘴山平均浓度最高，为 33.7 微克/立方米；成都平均浓度最低，为 3.8 微克/立方米。全部城市平均浓

度达到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甘孜为本季度 S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

期的 9.7 微克/立方米下降 55.7%。重点区域中，有 11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 8 个城市（秦皇岛、鹤壁、泰安、枣庄、新乡、濮阳、安阳、商丘），汾渭平原的阳泉、渭南，长三角

地区的扬州。济宁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7.7 微克/立方米上升 59.6%。重

点区域中，有 11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9 个城市（德州、菏泽、北京、衡

水、周口、廊坊、唐山、聊城、济宁），汾渭平原的西安、吕梁。SO2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安徽、

山东、河北，分别有 8、8、6 个城市浓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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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S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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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S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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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S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3.3.2 二氧化硫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S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5.7(0.6)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8.7(0.2)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44.6%；年均下降 1.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2.6(0.5)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3.9(0.3)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5(0.3)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0.8(0.1) 微克/立方米，降幅 8.4%。

2024 年，汾渭平原是 SO2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 浓度均值为 9.8(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

的 10.9(0.9)微克/立方米下降 1.1(0.4)微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16.1(1.7)微克/立方米下降 6.3(1.4)微

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23.5(2.9) 微克/立方米下降 13.7(2.7) 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边“2+36”城

市 SO2 浓度均值为 8.6(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9.5(0.3) 微克/立方米下降 0.9(0.2)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4.1(0.7) 微克/立方米下降 5.5(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8.4(0.8) 微克/立方米下降

9.8(0.8)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SO2 浓度均值为 7.5(0.2)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8(0.2) 微克/立

方米下降 0.5(0.2)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9.2(0.5) 微克/立方米下降 1.7(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1.3(0.6) 微克/立方米下降 3.8(0.5)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SO2 浓度均值为 9.1(0.4) 微克/立方

米, 比 2023 年的 9.8(0.5) 微克/立方米下降 0.7(0.2)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2.7(0.8) 微克/立方米下

降 3.6(0.5)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4.7(0.9) 微克/立方米下降 5.6(0.6) 微克/立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SO2 年均浓度超过 2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2 个 (攀枝花、石嘴山)，与

2023 年持平，均属于“其他城市”。年均浓度低于 13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139 个，比 2023 年增加 3

个。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38 个，比 2023 年增加 1 个；汾渭平原有 11 个，比 2023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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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 个；长三角地区有 31 个，与 2023 年持平；“其他城市”有 59 个，比 2023 年增加 1 个。

根据图 29、图 30，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49 个城市年均 SO2 浓度呈现不同

程度下降，有 6 个城市年均 SO2 浓度上升，分别为青岛、绵阳、巴中、苏州、舟山、台州。SO2 六年累

计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38.3%（1.6%）。有 21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59%，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

的 11 个城市 (唐山、保定、邢台、石家庄、沧州、秦皇岛、安阳、开封、邯郸、洛阳、廊坊)，汾渭平原

的吕梁、临汾、晋中、晋城，长三角地区的淮北。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河北、山西、河南 SO2 治理效

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108 个城市年均 SO2 浓度下降，有 47 个城市年均 SO2 浓度上

升。SO2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7%（1%）。从城市 SO2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河北、山西、河南 SO2 治

理效果相对较好。

根据图 31、图 32、图 33，2024 年“4+151”城市中，SO2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石嘴山 (22.4 微

克/立方米)、攀枝花 (20.3 微克/立方米)、包头 (16.3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宁夏的 3

个城市 (石嘴山、银川、吴忠)，山西的 2 个城市 (朔州、大同)，江西的 2 个城市 (吉安、鹰潭)，内蒙古

包头，四川攀枝花，山东淄博；其中石嘴山、大同、攀枝花已连续 5 年在列，包头已连续 3 年在列。

3.4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CO）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的气体，是主要并且排放量最大的大气污染物之一，这也

是其往往以毫克/立方米而非微克/立方米计量的原因。一氧化碳的人为源主要是矿物燃料燃烧过程中的

不完全燃烧，其中大部分来自交通工具，即由内燃机炉壁的冷却作用造成的。此外，森林砍伐、草原和废

弃物的焚烧也是来源之一。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阻碍体内氧气输送，使人体缺氧窒息。作为大

气污染物的一氧化碳，其主要危害在于能参与光化学烟雾的形成，造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一氧化碳在

大气中的“存活”时间为一到两个月，所以它可以在区域内长距离地传输。我国目前一氧化碳平均浓度

标准如表 4。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标准以 8 小时平均浓度为 9ppm（约 10 毫克/立方米）、1 小时平均浓度

35ppm（约 40 毫克/立方米）为限值，并规定每年超过以上标准限值的次数不能多于一次。

表 4: 我国目前一氧化碳平均浓度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一氧化碳
年平均 4 10

毫克/立方米
24 小时平均 4 10

图 34-36和图 37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一氧化碳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季节平

均浓度地图。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氧化碳浓度如下几个特征：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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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CO 季节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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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CO 季节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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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CO 季节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3.4.1 一氧化碳季度评估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CO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0.88(0.02) 毫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0.64(0.01) 毫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7.3%；年均下降 0.04 毫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

值 0.79(0.02) 毫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15(0.01) 毫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0.64(0.01) 毫

克/立方米持平。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63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40.6%，降幅

平均值为 11.7%；有 62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40%，升幅平均值为 12.8%。2024 年春季，

萍乡平均浓度最高，为 1.04 毫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0.26 毫克/立方米。泸州为本季度

CO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0.75 毫克/立方米下降 28.8%。重点区域中，

有 3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邢台、商丘，长三角地区的镇江。广安为浓度

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0.56 毫克/立方米上升 44.5%。重点区域中，有 8 个城市

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枣庄、滨州，长三角地区的 6 个城市（滁州、盐城、常州、

宿迁、湖州、六安）。CO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安徽、江苏，分别有 11、8、8 个城市浓度

上升。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CO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0.76(0.02) 毫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0.61(0.01) 毫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19.7%；年均下降 0.03 毫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

值 0.74(0.02) 毫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13(0.01) 毫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0.62(0.01) 毫

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01(0.01) 毫克/立方米，降幅 1.6%。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67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43.2%，降幅

平均值为 11.1%；有 62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40%，升幅平均值为 12.8%。2024 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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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CO 季节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

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47

晋城平均浓度最高，为 0.99 毫克/立方米；甘孜平均浓度最低，为 0.29 毫克/立方米。泸州为本季度 CO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0.73 毫克/立方米下降 36.9%；此外还有 4 个城市

降幅超过 20%，分别为吉安、鹰潭、吴忠、阿坝。资阳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

期的 0.51 毫克/立方米上升 46.4%。重点区域中，有 6 个城市浓度升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枣庄、泰安，长三角地区的蚌埠、宿迁、盐城、滁州。CO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

河南，分别有 14、8、7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CO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0.92(0.02) 毫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0.67(0.01) 毫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7.2%；年均下降 0.04 毫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

值 0.86(0.02) 毫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19(0.01) 毫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0.73(0.01) 毫

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06(0.01) 毫克/立方米，降幅 8.2%。

与 2023 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00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64.5%，降幅平

均值为 13.8%；有 28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8.1%，升幅平均值为 10.5%。2024 年秋季，

攀枝花平均浓度最高，为 1.17 毫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0.28 毫克/立方米。景德镇为本

季度 CO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0.59 毫克/立方米下降 33.3%。重点区域

中，有 13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8 个城市（邯郸、安阳、邢台、枣庄、日

照、开封、东营、保定），长三角地区的 5 个城市（镇江、宿州、滁州、宿迁、常州）。阿拉善盟为浓度同

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0.49 毫克/立方米上升 28.8%；此外还有 2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商洛、盐城。CO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陕西、宁夏、四川、河南，分别有 6、4、3、

3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CO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29(0.03) 毫克/立方米，2024 年

下降至 0.85(0.01) 毫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34.1%；年均下降 0.07 毫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

值 1.07(0.03) 毫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22(0.02) 毫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0.93(0.01) 毫

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08(0.01) 毫克/立方米，降幅 8.6%。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15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74.2%，降幅

平均值为 12.7%；有 15 个城市 CO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9.7%，升幅平均值为 8.8%。2024 年冬季，

汉中平均浓度最高，为 1.48 毫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0.31 毫克/立方米。赣州为本季度

CO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1.13 毫克/立方米下降 34.8%。重点区域中，

有 9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5 个城市（滨州、秦皇岛、临沂、沧州、石家

庄），长三角地区的湖州、滁州、常州、嘉兴。甘孜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0.45 毫克/立方米上升 19.8%。CO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河南，分别有 4、3 个城市浓度

上升。

3.4.2 一氧化碳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CO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0.96(0.02) 毫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0.69(0.01) 毫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1%；年均下降 0.05 毫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0.87(0.02) 毫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18(0.01) 毫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0.73(0.01)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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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48

图 3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CO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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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49

图 3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CO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04(0) 毫克/立方米，降幅 5.5%。

2024 年，汾渭平原是 CO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浓度均值为 0.8(0.04) 毫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0.85(0.04) 毫克/立方米下降 0.05(0.01) 毫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05(0.06) 毫克/立方米下降

0.25(0.03) 毫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27(0.07) 毫克/立方米下降 0.47(0.05) 毫克/立方米。京津冀及

周边“2+36”城市 CO 浓度均值为 0.72(0.01) 毫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0.75(0.02) 毫克/立方米下降

0.03(0.01)毫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0.97(0.03)毫克/立方米下降 0.25(0.03)毫克/立方米,比 2018年的

1.14(0.04) 毫克/立方米下降 0.42(0.04) 毫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CO 浓度均值为 0.68(0.02) 毫克/立方

米,比 2023年的 0.71(0.02)毫克/立方米下降 0.03(0.01)毫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0.79(0.02)毫克/立方

米下降 0.11(0.02) 毫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0.82(0.02) 毫克/立方米下降 0.14(0.02) 毫克/立方米。“其

他城市”CO 浓度均值为 0.66(0.02) 毫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0.7(0.02) 毫克/立方米下降 0.04(0.01) 毫

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0.81(0.03) 毫克/立方米下降 0.15(0.02) 毫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0.87(0.03)

毫克/立方米下降 0.21(0.02) 毫克/立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CO 年均浓度超过 1 毫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2 个 (晋城、攀枝花)，比 2023

年减少 1 个。其中，汾渭平原有 1 个 (晋城)，比 2023 年减少 1 个；“其他城市”有 1 个 (攀枝花)，与

2023 年持平。

根据图 38、图 39，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47 个城市年均 CO 浓度呈现不同程

度下降，有 8 个城市年均 CO 浓度上升，分别为日照、烟台、青岛、抚州、九江、苏州、资阳、上海。CO

六年累计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25.1%（1.2%）。有 25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41%，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的 15 个城市 (保定、唐山、邢台、秦皇岛、安阳、菏泽、石家庄、廊坊、鹤壁、许昌、洛阳、邯郸、

新乡、衡水、濮阳)，汾渭平原的吕梁、西安、临汾、铜川。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河北、河南、山西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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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50

图 4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CO 年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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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51

图 4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CO 年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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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CO 年平均浓度（毫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123 个城市年均 CO 浓度下降，有 32 个城市年均 CO 浓度上

升。CO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4.7%（0.6%）。从城市 CO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重庆、河北、江西 CO 治

理效果相对较好。

根据图 40、图 41、图 42，2024 年“4+151”城市中，CO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攀枝花 (1.11 毫

克/立方米)、晋城 (1.06 毫克/立方米)、临汾 (0.97 毫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山西的 4

个城市 (晋城、临汾、运城、阳泉)，江西的 2 个城市 (萍乡、抚州)，四川攀枝花，宁夏石嘴山，山东莱

芜，陕西汉中；其中萍乡、莱芜、晋城、临汾、攀枝花已连续 5 年在列。

3.5 二氧化氮

氮氧化物（NOx）主要来源于高温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天然存在的 N2 和 O2 化合形成 NO 直接

排放，NO 在空气中进一步氧化形成二氧化氮 (NO2)。由于存在产生 NO2 的其他途径，冬季的 NO2 污

染会比较严重，如 NO 在雾滴表面被催化氧化形成 NO2，以及逆温气象条件下使上空已形成的 NO2 下

沉到地面等。

二氧化氮是一种重要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车辆尾气排放和工业生产过程，是硝酸盐的前体物。

硝酸盐是 PM2.5 的重要组分之一。二氧化氮在光照下可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所以它也是臭氧

污染的主要“帮凶”。二氧化氮还可伤害呼吸道，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我国从“十二五”（2011-2015

年）开始对氮氧化物实施总量控制，这比对二氧化硫的总量控制晚了五年。

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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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在大气中的“存活”时间是本报告所考虑的四种气体（SO2，NO2，CO 和 O3）中最短的，一般

在几个小时到两天之间，所以它的空间传输距离很短，基本反映了本地排放。中国目前关于 NO2 的浓度

限值如表 5 所示，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级和二级标准为：年平均浓度 53ppb（约为 100 微克/立方米）。

表 5: 我国目前二氧化氮平均浓度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二氧化氮

年平均 40 40

微克/立方米24 小时平均 80 80

1 小时平均 200 200

图 43-45和图 46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二氧化氮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季节平

均浓度地图。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可以总结出二氧化氮浓度如下几个特征：

3.5.1 二氧化氮季度评估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N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35.4(0.8)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25.5(0.5)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年均下降 1.6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34.5(0.8)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9(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27.2(0.6)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1.7(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6.3%。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77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49.7%，降幅平

均值为 13.3%；有 24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5.5%，升幅平均值为 9.8%。2024 年春季，

湖州平均浓度最高，为 40.7 微克/立方米；阿拉善盟平均浓度最低，为 8.1 微克/立方米。有 1 个城市平

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宿州为本季度 N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23.9 微克/立方米下降 29.7%。重点区域中，有 7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的 6 个城市（沧州、唐山、安阳、邢台、邯郸、保定），长三角地区的宿州。驻马店为浓度同比升

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7.1 微克/立方米上升 23.9%。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N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24.2(0.6)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17.2(0.4)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8.9%；年均下降 1.2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24.4(0.6)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7.2(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18.5(0.4)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1.3(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7%。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84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54.2%，降幅

平均值为 15.9%；有 33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21.3%，升幅平均值为 13.1%。2024 年夏

季，吕梁平均浓度最高，为 28.9 微克/立方米；黄山平均浓度最低，为 6.7 微克/立方米。全部城市平均

浓度达到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宣城为本季度 N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

同期的 15.9 微克/立方米下降 41.6%。重点区域中，有 16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的 9 个城市（焦作、沧州、石家庄、鹤壁、邢台、安阳、开封、邯郸、莱芜），汾渭平原的阳泉、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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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N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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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N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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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N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

图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南，长三角地区的 5 个城市（淮北、蚌埠、宿州、阜阳、湖州）。驻马店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

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0.1 微克/立方米上升 38.1%；此外还有 3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阿坝、锡

林郭勒、舟山。NO2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有 8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N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39.1(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28.2(0.6)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7.9%；年均下降 1.8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39.6(0.9)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11.4(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33.5(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5.3(0.3) 微克/立方米，降幅 15.8%。

与 2023 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135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87.1%，降幅

平均值为 17.4%；有 2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3%，升幅平均值为 17.9%。2024 年秋季，

天津平均浓度最高，为 46.5 微克/立方米；黄山平均浓度最低，为 7.9 微克/立方米。有 7 个城市平均浓

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赣州为本季度 N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

期的 21.7 微克/立方米下降 39%。重点区域中，有 31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的 12 个城市（鹤壁、菏泽、邯郸、三门峡、焦作、安阳、郑州、邢台、莱芜、石家庄、潍坊、枣庄），

汾渭平原的阳泉、运城、长治、吕梁，长三角地区的 15 个城市（宿迁、淮北、扬州、南通、无锡、滁州、

湖州、镇江、常州、淮南、宿州、合肥、马鞍山、蚌埠、泰州）。张家口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

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6.8 微克/立方米上升 26.1%。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N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45.8(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36.2(0.7)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1%；年均下降 1.6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37.4(0.8)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1.2(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37(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0.8(0.3) 微克/立方米，降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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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NO2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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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NO2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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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NO2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71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45.8%，降幅

平均值为 12.1%；有 48 个城市 NO2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1%，升幅平均值为 11.4%。2024 年冬

季，莱芜平均浓度最高，为 54.1 微克/立方米；锡林郭勒平均浓度最低，为 10.3 微克/立方米。有 56 个

城市平均浓度超过国家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湖州为本季度 NO2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54.2 微克/立方米下降 36.9%。重点区域中，有 3 个城市浓度降幅超过 20%，包括汾渭平

原的长治、宝鸡，长三角地区的湖州。西安为浓度同比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38.9 微

克/立方米上升 30%；此外还有 4 个城市升幅超过 20%，分别为阿坝、济宁、汉中、唐山。NO2 浓度显

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河北、山东、陕西，分别有 11、7、6、6 个城市浓度上升。

3.5.2 二氧化氮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NO2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36.1(0.8)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至

26.8(0.5)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25.8%；年均下降 1.6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34(0.7)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7.2(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29.1(0.5)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2.3(0.2) 微克/立方米，降幅 7.9%。

2024 年，汾渭平原是 NO2 平均浓度最高的重点地区，浓度均值为 31.8(1.3)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35.2(1.6) 微克/立方米下降 3.4(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41.5(2) 微克/立方米下降 9.7(1.1)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43.6(2.4) 微克/立方米下降 11.8(1.4) 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 NO2 浓度均值为 30.2(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32.9(0.7) 微克/立方米下降 2.7(0.3) 微克/立

方米, 比 2019 年的 39.7(0.9) 微克/立方米下降 9.5(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44(1.1) 微克/立方米

下降 13.8(1)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NO2 浓度均值为 27.6(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2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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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N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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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N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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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NO2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

度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

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微克/立方米下降 2.3(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35(1.2) 微克/立方米下降 7.4(0.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37.1(1.1) 微克/立方米下降 9.5(0.8)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NO2 浓度均值为 23.6(0.7) 微

克/立方米,比 2023年的 25.5(0.8)微克/立方米下降 1.9(0.2)微克/立方米,比 2019年的 29.1(1)微克/立

方米下降 5.5(0.5)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30.1(1) 微克/立方米下降 6.5(0.5) 微克/立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NO2 年均浓度低于 3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103 个，比 2023 年增加 20

个。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20 个，比 2023 年增加 11 个；汾渭平原有 4 个 (宝鸡、运城、

铜川、长治)，比 2023 年增加 2 个；长三角地区有 19 个，比 2023 年增加 4 个；“其他城市”有 60 个，

比 2023 年增加 3 个。

根据图 47、图 48，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150 个城市年均 NO2 浓度呈现不同

程度下降，有 5 个城市年均 NO2 浓度上升，分别为金华、锡林郭勒、吉安、甘孜、阿坝。NO2 六年累

计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23.9%（1%）。有 24 个城市累计降幅超过 37%，包括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的

11 个城市 (邢台、郑州、唐山、鹤壁、邯郸、安阳、焦作、石家庄、洛阳、保定、新乡)，长三角地区的

5 个城市 (宿州、六安、常州、滁州、南京)，汾渭平原的西安。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北京、河北、河南

NO2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139 个城市年均 NO2 浓度下降，有 16 个城市年均 NO2 浓度上

升。NO2 浓度降幅的城市均值为 7.5%（0.5%）。从城市 NO2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重庆、江西、山西 NO2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西安和张家口六年累计降幅排名靠前，但本年度升幅排名靠前，需防范浓度反弹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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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49、图 50、图 51，2024年“4+151”城市中，NO2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天津 (39.3微克/立

方米)、太原 (38.9 微克/立方米)、莱芜 (37.6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陕西的 3 个城市

(咸阳、延安、渭南)，山东的 2 个城市 (莱芜、淄博)，山西的 2 个城市 (太原、阳泉)，上海，四川达州，

天津；其中太原、阳泉已连续 5 年在列，渭南已连续 3 年在列。

3.6 8 小时臭氧

臭氧（O3）是一种强氧化性气体。在离地面高约 15-35km 的范围内有约 20km 的臭氧层，吸收太阳

紫外线保护人类与环境。但是，对流层臭氧则不利于人体健康。臭氧具有强氧化性，被吸入呼吸道会与

呼吸道中的细胞组织反应，导致肺功能减弱和组织损伤。同时，臭氧可促使空气中的气体污染物转化为

颗粒物，进而转化为 PM2.5。因此，近地面臭氧浓度超标，其危害程度不亚于 PM2.5。

中国这几年臭氧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臭氧和 PM2.5 已成为大气污染的两个首要污染物。低空臭氧的

生成主要来自大气光化学反应。已知的低空臭氧生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

NO2 +O2
���−→ NO +O3

这一反应说明二氧化氮在白天光照下会促进臭氧生成，同时也意味着在光照强度最高的中午和下午

时段臭氧的浓度会最高。在通常状态下，上述反应还伴有逆反应：

NO +O3 −→ NO2 +O2

这个反应不需要光照作为条件，在白天和夜晚都会发生。机动车行驶，尤其是低速行驶时燃料的不

完全燃烧，会产生氮氧化物。从上述两个反应中可以看到，氮氧化物是臭氧的重要前体物。

我国关于臭氧的标准基于日最高的 8 小时平均浓度。其中，一级标准限值是 100 微克/立方米，二级

是 160 微克/立方米。美国环境保护署关于臭氧的限值标准为 0.07ppm（约为 140 微克/立方米），要求一

年间第四高的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值的三年平均不超过以上限值，这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

由于臭氧的生成受到光照强度的影响，一天中臭氧浓度差异很大，光照越强，臭氧浓度越高。由于人

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光照较强的白天，分析包含夜间时段的臭氧浓度会低估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国家

标准是基于臭氧最高 8 小时的浓度，因此，我们这里分析中午 12 时到傍晚 20 时共 8 小时的臭氧浓度数

据，并计算其气象调整后的平均浓度。

图 52-54、图 55和图 61-63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 8 小时臭氧经气象调整的季节平均浓度时间序

列图，季节平均浓度地图、8小时臭氧经气象调整的季节 90%分位数浓度时间序列图。根据上述图表，我

们可以总结出 8 小时臭氧浓度如下几个特征：

3.6.1 8 小时臭氧季度评估

2018 年春季“4+151”城市 O3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15.1(1.2)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上

升至 121.5(1.2)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5.6%；年均上升 1.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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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O3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65

图 5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O3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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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O3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变化序列图，图

中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一年有 (无) 显著的增加或减少

120.7(1.3)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0.8(0.7)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119.7(1.1) 微克/立

方米相比，上升 1.8(0.5) 微克/立方米，升幅 1.5%。

与 2023 年春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20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12.9%，降幅平

均值为 8.2%；有 45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29%，升幅平均值为 7.6%。2024 年春季，泰安

平均浓度最高，为 153.9 微克/立方米；达州平均浓度最低，为 78.8 微克/立方米。眉山为本季度 O3 同

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122 微克/立方米下降 18.6%；宣城为浓度同比升幅

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05.4 微克/立方米上升 19.3%。O3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

安徽、河南、宁夏，分别有 10、8、5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夏季“4+151”城市 O3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33.7(2.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上升至

137.6(2)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2.9%；年均上升 0.7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39.4(2.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 1.8(0.8)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137.6(1.9) 微克/立方米持平。

与 2023 年夏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24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15.5%，降幅平

均值为 8.2%；有 16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10.3%，升幅平均值为 8.3%。2024 年夏季，天

津平均浓度最高，为 180.2 微克/立方米；赣州平均浓度最低，为 82.2 微克/立方米。湖州为本季度 O3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130.1 微克/立方米下降 19.4%；吴忠为浓度同比

升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135.6 微克/立方米上升 18.8%。

2018 年秋季“4+151”城市 O3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94(1.4)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上升至

98.8(1.4)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5.1%；年均上升 0.8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92.6(1.5)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6.2(0.8)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94.1(1.4)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

升 4.7(0.6) 微克/立方米，升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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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67

图 5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O3 季节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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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68

与 2023 年秋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4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2.6%，降幅平均

值为 7.6%；有 59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8.1%，升幅平均值为 13%。2024 年秋季，日照

平均浓度最高，为 135.2 微克/立方米；达州平均浓度最低，为 45.1 微克/立方米。宝鸡为本季度 O3 同

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82.6 微克/立方米下降 11.3%；咸阳为浓度同比升幅

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72.5 微克/立方米上升 28.7%。重点区域中，有 4 个城市浓度升幅

超过 20%，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新乡，汾渭平原的铜川、渭南、咸阳。O3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

中于河南、四川、陕西，分别有 14、9、9 个城市浓度上升。

2018 年冬季“4+151”城市 O3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59.4(0.8)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上升至

67.5(0.7)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13.6%；年均上升 1.4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63(0.8)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4.5(0.5)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66.4(0.8)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

升 1.1(0.5) 微克/立方米，升幅 1.7%。

与 2023 年冬季相比，“4+151”城市中，有 39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下降，占比 25.2%，降幅平

均值为 9.9%；有 57 个城市 O3 浓度均值显著上升，占比 36.8%，升幅平均值为 13.6%。2024 年冬季，攀

枝花平均浓度最高，为 92.1 微克/立方米；达州平均浓度最低，为 32.2 微克/立方米。阳泉为本季度 O3

同比改善幅度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 2023 年同期的 69.3 微克/立方米下降 17.5%；黄山为浓度同比升

幅最大城市，平均浓度相比去年同期的 61.1 微克/立方米上升 33.7%。重点区域中，有 2 个城市浓度升

幅超过 20%，包括汾渭平原的宝鸡，长三角地区的湖州。O3 浓度显著上升城市主要集中于四川、浙江、

江西，分别有 14、10、9 个城市浓度上升。

3.6.2 8 小时臭氧年度评估：年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相对排名

2018 年“4+151”城市 O3 浓度均值（标准误差）为 100.6(1)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上升至

106.4(1)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5.8%；年均上升 1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浓度均值 103.9(1) 微

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2.5(0.4)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浓度均值 104.5(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上升

1.9(0.2) 微克/立方米，升幅 1.8%。

2024 年，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 O3 平均浓度最高，浓度均值为 117.9(1.1)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116.1(1.1) 微克/立方米上升 1.8(0.3)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15.1(1.1) 微克/立方米上升

2.8(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12.2(1.1) 微克/立方米上升 5.7(0.9) 微克/立方米。长三角地区 O3

浓度均值为 110.9(1)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109.4(1.2) 微克/立方米上升 1.5(0.6)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08.5(1.2) 微克/立方米上升 2.4(0.8)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04.9(1.4) 微克/立方米上升

6(0.7) 微克/立方米。汾渭平原 O3 浓度均值为 108.8(2.8) 微克/立方米, 比 2023 年的 106.1(2.7) 微克/立

方米上升 2.7(0.9)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104(2.9) 微克/立方米上升 4.8(1.3)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103.1(3) 微克/立方米上升 5.7(1.8) 微克/立方米。“其他城市”O3 浓度均值为 97.7(1.3) 微克/立方

米, 比 2023 年的 95.8(1.3) 微克/立方米上升 1.9(0.4) 微克/立方米, 比 2019 年的 95.9(1.4) 微克/立方米

上升 1.8(0.7) 微克/立方米, 比 2018 年的 91.9(1.4) 微克/立方米上升 5.8(0.9) 微克/立方米。

2024 年“4+151”城市中，O3 年均浓度超过 12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21 个，比 2023 年增加 8 个。

其中，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有 19 个，比 2023 年增加 8 个；汾渭平原有 2 个 (晋中、运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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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69

图 5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O3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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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0

图 5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O3 浓度过去一年（蓝色）、六年（红色）的累计降幅，蓝色和红色竖

线分别代表“4+151”城市的一年和六年平均降幅（注：负数代表平均浓度相对升高）

2023 年持平。年均浓度低于 10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47 个，比 2023 年减少 5 个。其中，汾渭平原有

3 个 (太原、宝鸡、阳泉)，比 2023 年减少 2 个；长三角地区有 2 个 (上海、舟山)，比 2023 年减少 1

个；“其他城市”有 42 个，比 2023 年减少 2 个。

根据图 56、图 57，相比 2018 年，2024 年“4+151”城市中, 有 40 个城市春夏 O3 浓度呈现不同程

度下降，有 115 个城市春夏 O3 浓度上升。春夏 O3 六年累计升幅的城市均值为 4.7%（0.6%）。有 15 个

城市累计升幅超过 13%，包括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宁波、舟山，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的泰安，汾

渭平原的太原。从城市降幅排名来看，河北、上海、北京春夏 O3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

相比 2023 年，“4+151”城市中, 有 60 个城市春夏 O3 浓度下降，有 95 个城市春夏 O3 浓度上升。

春夏 O3 浓度升幅的城市均值为 0.8%（0.4%）。从城市春夏 O3 浓度降幅排名来看，上海、四川、重庆春

夏 O3 治理效果相对较好。淮南、阿坝六年累计降幅排名靠前，但本年度升幅排名靠前，需防范浓度反弹

风险。

根据图 58、图 59、图 60，2024年“4+151”城市中，O3 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为德州 (129.5微克/立

方米)、枣庄 (127.3 微克/立方米)、菏泽 (127.1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10 个城市包括山东的 8 个城

市 (德州、枣庄、菏泽、济南、泰安、东营、滨州、淄博)，山西晋中，河南焦作；其中滨州、德州、济南、

泰安、枣庄已连续 5 年在列，菏泽已连续 4 年在列。

3.6.3 8 小时臭氧极端污染（90% 分位数）

图 61-63展示了研究区域城市 2018 年以来经气象调整的 8 小时 O3 浓度 90% 分位数给定季节的时

间序列。我们以按季度计算的 O3 90% 分位数浓度的全年最大值作为极端污染的衡量指标。按照国家标

准，O3 年 90% 分位数应当低于 160 微克/立方米，以达到日尺度人群健康保护的需求。我们以 O3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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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1

123.7
120.8
118.2
118.4
117.6
116.4
124.2
119.6
123.0
126.0
122.6
115.7
124.1
124.3
112.3
121.2
110.7
118.5
114.0
106.5
117.5
120.0
121.5
109.7
119.5
118.8
112.9
121.9
112.1
117.4
112.2
117.1
108.1
117.5
114.7
118.6
110.1
121.3
113.2
111.5
113.0
114.8
107.6
103.3
109.0
111.8
110.5
111.0
107.7
110.3
105.0
116.3
104.4
111.8
114.5
107.3
118.3
109.0
110.6
106.9
112.7
107.8
114.2
111.5
101.2

124.4
118.7
115.7
123.5
121.0
113.1
118.8
117.5
123.6
122.4
120.3
113.8
114.9
117.3
112.0
117.9
109.0
116.9
112.2
109.6
115.3
115.2
112.9
108.3
113.1
115.0
107.1
118.1
109.1
110.1
107.1
111.9
109.5
116.5
113.3
109.8
108.2
113.2
103.3
108.3
109.7
105.5
105.1
104.9
107.8
110.0
109.9
114.0
99.7
104.4
102.2
113.2
104.6
108.9
105.8
106.7
114.3
106.6
102.4
103.8
109.5
102.5
110.7
107.1
99.1

125.5
122.3
125.2
120.8
125.3
115.9
117.4
114.6
123.1
120.9
119.9
109.6
119.8
109.8
109.3
116.8
110.8
118.7
111.1
113.4
115.7
118.0
108.7
110.2
124.0
112.4
107.6
112.6
111.7
114.9
111.5
116.6
106.7
111.9
110.4
112.4
109.8
112.8
108.2
110.2
110.8
107.0
109.8
110.0
106.5
107.8
108.5
111.0
104.9
109.5
107.8
112.7
102.3
108.9
103.3
106.5
111.4
105.8
104.8
97.8
110.3
107.3
109.6
103.5
101.0

125.6
125.7
127.4
122.0
122.2
115.2
120.7
117.3
123.7
123.6
126.8
113.1
125.7
116.8
114.7
121.5
114.5
118.3
113.1
117.5
116.4
115.9
115.6
116.8
109.2
113.6
116.4
118.2
115.4
116.8
113.7
114.1
111.9
112.4
115.6
115.0
107.6
120.0
108.2
112.9
112.7
113.0
115.0
109.4
114.1
107.8
110.1
114.0
105.3
111.3
106.2
108.2
105.9
108.6
107.7
109.2
111.1
103.4
108.1
101.4
111.6
108.5
109.9
108.0
106.2

127.0
125.8
123.5
123.8
124.3
122.7
126.7
121.9
122.5
120.0
119.5
120.1
123.6
119.2
120.9
119.1
115.6
120.5
115.9
116.1
118.4
118.8
119.6
117.8
112.2
118.3
116.6
118.6
119.2
114.1
111.1
117.1
115.2
116.7
114.8
115.1
113.9
117.8
110.1
113.9
114.0
111.6
117.5
109.9
111.9
110.8
114.2
113.6
107.4
115.5
103.8
106.6
106.2
114.1
111.8
111.4
111.5
105.0
109.4
110.9
111.1
109.4
113.0
104.6
113.2

129.5
127.3
127.1
127.1
126.3
125.5
124.2
124.0
123.8
123.7
123.5
122.3
121.9
121.7
121.6
121.4
121.2
121.1
120.9
120.8
120.6
119.9
119.8
119.6
119.3
119.1
118.9
118.8
118.8
118.4
118.3
118.2
117.5
116.9
116.3
116.3
116.2
116.1
116.0
115.6
115.4
115.1
114.5
114.3
114.1
114.0
114.0
113.5
113.1
112.8
112.7
112.5
112.3
112.2
112.1
111.9
111.8
111.7
111.3
111.2
111.1
110.8
110.7
110.5
110.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德州
2 枣庄
3 菏泽
4 济南
5 泰安
6 晋中
7 东营
8 焦作
9 滨州
10 淄博
11 济宁
12 平顶山
13 莱芜
14 聊城
15 潍坊
16 临沂
17 商丘
18 运城
19 鹤壁
20 新乡
21 郑州
22 临汾
23 淮北
24 徐州
25 淮南
26 宿州
27 许昌
28 安阳
29 漯河
30 开封
31 南阳
32 阿拉善盟
33 滁州
34 亳州
35 衡水
36 宿迁
37 日照
38 周口
39 晋城
40 驻马店
41 常州
42 洛阳
43 盐城
44 蚌埠
45 三门峡
46 天津
47 邢台
48 沧州
49 马鞍山
50 扬州
51 吴忠
52 鄂尔多斯
53 铜川
54 烟台
55 泰州
56 连云港
57 邯郸
58 石嘴山
59 阜阳
60 长治
61 濮阳
62 淮安
63 南京
64 榆林
65 青岛

图 5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O3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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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111.0
112.8
114.6
102.7
96.6
110.8
94.9
108.1
108.0
109.6
102.4
109.0
110.6
96.3
106.4
101.0
109.6
105.8
106.0
109.7
109.5
111.3
99.4
109.1
108.1
98.7
99.6
99.6
95.2
102.6
107.6
101.5
98.5
104.6
93.9
104.3
99.6
103.9
96.1
101.1
89.8
96.2
98.1
103.7
98.9
92.4
96.1
96.4
97.1
90.2
98.2
102.6
95.3
98.0
87.3
89.3
94.5
99.0
95.1
93.5
94.3
93.3
82.8
89.3

103.7
110.7
107.6
108.0
101.3
97.6
104.5
111.3
95.5
109.1
102.7
106.2
107.3
102.9
93.4
106.4
102.4
105.5
106.4
92.3
108.0
102.4
104.0
102.1
101.3
96.8
98.2
100.5
96.1
98.0
105.1
102.5
94.4
100.9
105.6
91.3
93.4
97.2
98.1
92.5
99.3
92.1
84.4
98.1
103.2
99.6
93.6
94.1
95.5
95.9
88.4
96.5
98.8
99.7
96.8
90.7
86.7
97.5
98.6
92.8
93.2
95.2
92.1
86.1
88.2

102.2
102.6
103.8
108.8
109.1
101.4
105.0
107.2
100.7
105.4
98.9
104.3
107.1
104.7
98.2
106.1
101.0
105.1
101.4
99.8
99.6
107.7
106.0
105.7
103.4
90.4
94.9
102.1
89.9
91.2
104.1
104.8
96.9
100.1
109.3
93.4
100.0
97.2
97.0
94.0
95.5
89.1
89.8
99.3
95.0
97.5
90.6
93.5
90.4
92.7
81.9
90.1
97.9
100.1
96.7
91.8
86.0
85.5
88.9
90.0
86.8
92.4
86.4
86.8
91.6

103.9
105.3
107.5
108.4
104.0
107.4
105.5
101.8
104.9
111.5
107.8
112.3
111.3
114.9
101.7
107.0
104.1
107.1
108.1
106.6
104.8
101.1
109.5
99.7
103.2
98.2
102.2
107.2
97.1
101.5
106.4
106.7
92.7
100.6
108.5
100.1
100.6
101.2
99.3
95.6
100.3
96.0
94.2
103.0
103.5
96.6
94.1
91.5
96.2
96.9
79.1
98.3
98.9
94.3
100.4
88.0
85.3
87.2
88.4
94.2
86.9
91.5
88.2
90.3
88.2

108.3
107.9
107.7
109.6
105.7
99.0
104.6
108.5
100.6
107.3
105.4
111.0
108.4
112.7
107.5
105.8
106.2
105.4
104.7
107.0
105.3
106.9
103.3
95.6
105.8
95.2
100.6
108.1
103.0
104.2
103.0
104.5
99.0
100.0
100.0
101.4
102.2
99.8
99.4
101.2
100.8
97.8
91.6
103.0
103.7
94.3
95.2
98.9
96.6
98.4
88.6
98.6
100.6
94.0
95.1
97.4
89.2
89.4
95.7
90.1
90.3
88.6
90.5
91.6
94.9

110.3
110.2
110.2
109.9
109.8
109.6
109.6
109.4
109.3
108.8
108.8
108.5
108.4
108.4
108.3
108.1
107.8
107.7
107.3
107.1
106.7
106.7
106.4
106.3
106.2
106.0
105.9
105.7
105.7
105.0
104.8
104.2
103.6
103.4
103.4
103.1
102.8
102.2
101.6
101.5
100.7
100.0
100.0
99.9
99.2
99.2
99.1
98.9
98.6
98.3
98.1
98.0
97.7
97.4
97.4
97.2
96.5
96.4
96.0
95.8
95.3
93.8
93.7
92.9
92.7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66 银川
67 忻州
68 信阳
69 威海
70 固原
71 咸阳
72 中卫
73 六安
74 合肥
75 廊坊
76 安庆
77 苏州
78 石家庄
79 镇江
80 攀枝花
81 嘉兴
82 大同
83 湖州
84 无锡
85 芜湖
86 朔州
87 乌兰察布
88 保定
89 宣城
90 巴彦淖尔
91 杭州
92 绍兴
93 南通
94 金华
95 九江
96 唐山
97 张家口
98 吕梁
99 秦皇岛
100 渭南
101 西安
102 池州
103 商洛
104 宁波
105 包头
106 北京
107 德阳
108 铜陵
109 凉山
110 上海
111 台州
112 衢州
113 阳泉
114 南昌
115 宜宾
116 新余
117 资阳
118 呼和浩特
119 舟山
120 延安
121 太原
122 丽水
123 黄山
124 鹰潭
125 成都
126 上饶
127 吉安
128 温州
129 乐山
130 锡林郭勒

图 5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O3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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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3

92.4
77.9
89.7
95.7
97.4
85.3
98.2
80.0
84.2
81.5
84.0
90.8
99.6
92.6
83.7
78.5
89.2
85.5
67.0
87.4
77.4
79.7
67.3
74.2
78.1

93.8
82.6
88.2
96.5
100.2
84.2
90.6
82.7
89.8
80.3
78.5
93.4
97.5
86.6
83.6
79.0
84.9
78.3
78.4
81.3
70.2
74.0
76.6
75.6
71.6

95.1
83.6
90.8
90.1
94.6
83.7
85.7
82.4
86.9
82.9
77.2
86.0
83.8
81.9
80.3
77.6
81.8
73.0
76.8
86.8
70.0
72.7
73.0
72.9
56.1

100.0
89.2
90.8
91.9
93.5
90.3
87.9
84.6
90.2
88.7
83.5
92.8
89.7
85.5
85.0
85.7
85.5
77.9
80.4
79.4
78.9
80.7
78.7
76.5
61.8

94.5
90.3
89.9
91.5
91.5
90.7
88.1
84.4
94.9
88.4
83.8
92.1
87.3
86.3
82.7
85.4
82.6
83.4
82.3
78.6
77.7
75.9
80.3
77.1
67.5

92.4
92.1
92.1
90.9
90.4
89.7
89.0
88.6
88.3
87.3
87.3
87.3
86.8
86.4
85.6
85.3
85.1
83.6
83.1
83.0
79.8
79.7
79.5
75.3
66.1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31 宝鸡
132 汉中
133 自贡
134 承德
135 抚州
136 内江
137 眉山
138 广安
139 赤峰
140 景德镇
141 泸州
142 绵阳
143 赣州
144 宜春
145 遂宁
146 安康
147 萍乡
148 南充
149 甘孜
150 阿坝
151 重庆
152 雅安
153 广元
154 巴中
155 达州

图 6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9 年至 2024 年 O3 年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年际变化表（浓度

底纹从红到绿表示年平均浓度由大到小；左侧红、橙、紫、灰方格分别标记京津冀“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最高的季节 90% 分位数统计，较国家标准略微严格，但对大多数城市而言，仍较 WHO 提出的年 99%

分位数达标的要求更宽松。2024 年，有 135 个城市的 O3 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夏季；有 15 个

城市的 O3 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春季，包括长三角地区的湖州和 14 个非重点城市 (攀枝花、甘

孜、自贡、阿坝、宣城、黄山、上饶、抚州、景德镇、赣州、鹰潭、丽水、台州、衢州)；有 5 个城市的

O3 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产生在秋季，包括 5 个非重点城市 (南昌、吉安、宜春、新余、萍乡)。

2018 年“4+151”城市 O3 90% 分位数浓度值（标准误差）为 197.4(2.5) 微克/立方米，2024 年下降

至 193.8(2) 微克/立方米，年均下降 0.6 微克/立方米。与 2019 年 90% 分位数浓度值 203.9(2.4) 微克/立

方米相比，下降 10.1(1.2) 微克/立方米；与 2023 年 90% 分位数浓度值 196.5(2.1) 微克/立方米相比，下

降 2.7(0.9) 微克/立方米。

在区域和城市尺度，O3 90%分位数浓度最高的城市为天津 (243.3微克/立方米)、济南 (238微克/立

方米)、临汾 (233.7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高的 30 个城市中，临汾、安阳、德州、济南、淄博、滨州、焦

作、郑州已连续 3 年在列。河南、山东、河北为本年度 O3 极端污染较严重省份，分别有 8、7、7 个城

市进入浓度最高的 30 个城市榜单。O3 90% 分位数浓度最低的城市为甘孜 (130.9 微克/立方米)、阿坝

(135.1 微克/立方米)、安康 (139.4 微克/立方米)。浓度最低的 30 个城市中，舟山为重点城市，极端污染

状况控制得相对较好。四川、江西为本年度 O3 极端污染相对较轻省份，分别有 11、9 个城市进入浓度

最低的 30 个城市榜单。

2024 年“4+151”城市中 O3 年 90% 分位数低于 16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有 13 个，占比 8%。包括

景德镇、温州、黄山、广元、萍乡、锡林郭勒、抚州、巴中、赣州、舟山、安康、阿坝、甘孜，其中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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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4

图 61: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8 小时 O3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

变化序列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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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评估 75

图 62: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8 小时 O3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

变化序列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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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76

图 63: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8 年至 2024 年 8 小时 O3 季节 90% 分位数浓度（微克/立方米）

变化序列图

为重点城市。以上达标城市中，四川巴中、广元、甘孜、阿坝，江西景德镇，浙江舟山，陕西安康已连续

3 年达标。

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图 64给出 2024 和 2023 年“4+151”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 8 小时臭氧平均浓度的联合分布。图

中右上区域为高 PM2.5 和高臭氧的城市集群（双高群），主要由“2+36”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组成。

焦作、安阳、商丘、郑州、菏泽、新乡、平顶山、漯河为 2024 年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综合污染程度最

严重的城市，需要重点关注。图中左下区域为低 PM2.5 和低臭氧的城市集群（双低群），主要由其他城市

的城市组成。甘孜、阿坝、景德镇、舟山、赣州、黄山、温州、上饶为 2024 年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浓

度排名前 5% 的城市，空气较为清洁。中间区域为主要由其他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组成的中等 PM2.5 和臭

氧浓度城市集群。从区域一致性的角度，“2+36”城市中，秦皇岛、北京、日照、唐山、东营等城市不属

于双高群，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污染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城市较轻。从污染物协同治理的角度，以下城

市的春夏臭氧与秋冬 PM2.5 污染程度差异较大：阿拉善盟、包头、北京、滨州、大同、德州、东营、固

原、济南、晋中、廊坊、鄂尔多斯、秦皇岛、朔州、天津、乌兰察布、潍坊、威海、无锡、吴忠、烟台、

榆林、张家口、淄博应当优先加强春夏臭氧治理；宝鸡、巴中、重庆、达州、阜阳、广安、汉中、泸州、

眉山、南昌、南充、内江、萍乡、渭南、西安、信阳、新余、自贡、资阳应当优先加强秋冬 PM2.5 治理。

2024 年，“4+151”城市秋冬 PM2.5 浓度呈现轻微右偏分布（参考横向频率密度曲线），存在少数

极高浓度城市；春夏臭氧浓度呈现轻微左偏分布（参考纵向频率密度曲线），存在少数极低浓度城市。与

2023 年相比，秋冬 PM2.5 浓度分布得更加分散，高值区城市数量增加，城市 PM2.5 浓度范围由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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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77

(a) 2024 年

(b) 2023 年

图 64: “4+151”城市 PM2.5 秋冬和 8 小时臭氧春夏（微克/立方米）平均浓度散点图，其中红色点代表

“2+36”城市，棕色点代表汾渭平原城市，紫色点代表长三角地区城市，黑色点代表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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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78

(a) 2024 年

(b) 2023 年

图 65:“4+151”城市 PM2.5 秋冬和 8 小时臭氧春夏（微克/立方米）年 90% 分位数浓度散点图，其中红

色点代表“2+36”城市，棕色点代表汾渭平原城市，紫色点代表长三角地区城市，黑色点代表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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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79

微克/立方米下降至 10∼76 微克/立方米，浓度极大值降低 2 微克/立方米，平均浓度由 50.3 微克/立方

米降低至 46 微克/立方米。春夏臭氧浓度分布得更加分散，低值区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臭氧浓度范围由

89∼163 微克/立方米扩大至 86∼163 微克/立方米，浓度极大值无显著变化，平均浓度由 128.6 微克/立

方米升高至 129.7 微克/立方米。双高群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平均浓度均较 2023 年下降。咸阳、

淮南、晋城、亳州、驻马店为本年新增双高群城市，应当更加关注协同治理问题。双低群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平均浓度均下降。萍乡、上海为本年新增双低群城市，协同治理初见成效。

图 65给出 2024 和 2023 年“4+151”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 8 小时臭氧 90% 分位数浓度的联合分

布，与均值浓度呈现相似的城市集群特征。图中右上区域为高 PM2.5 和高臭氧的城市集群（双高群），主

要由“2+36”城市和汾渭平原的城市组成。焦作、商丘、新乡、西安、咸阳、许昌、郑州、洛阳为 2024年

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极端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需要重点关注。图中左下区域为低 PM2.5 和低臭氧

的城市集群（双低群），主要由非重点城市组成。甘孜、阿坝、舟山、景德镇、赣州、广元、黄山、阿拉善

盟为 2024 年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 90% 分位数浓度排名前 5% 的城市，极端污染控制较好。从区域一

致性的角度，长三角地区中，阜阳、淮北、淮南位于双高群，浓度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城市偏高。“2+36”城

市和汾渭平原中，秦皇岛、吕梁、日照、东营、北京等城市不属于极端污染的双高群；长三角地区中，舟

山位于双低群，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污染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城市较轻。从污染物协同治理的角度，以

下城市的春夏臭氧与秋冬 PM2.5 极端污染程度差异较大：北京、滨州、常州、滁州、东营、杭州、嘉兴、

济南、马鞍山、南京、秦皇岛、绍兴、唐山、天津、潍坊、威海、无锡、扬州、烟台应当优先加强春夏臭

氧治理；宝鸡、巴中、达州、广安、汉中、泸州、南昌、南阳、内江、萍乡、太原、铜川、渭南、阳泉、

周口、自贡应当优先加强秋冬 PM2.5 治理。

2024年，“4+151”城市秋冬 PM2.590%分位数浓度呈现轻微右偏分布（参考横向频率密度曲线），存

在少数极高浓度城市；春夏臭氧 90%分位数浓度呈现轻微左偏分布（参考纵向频率密度曲线），存在少数

极低浓度城市。与 2023年相比，秋冬 PM2.5 浓度分布得更加分散，高值区城市数量增加，城市 PM2.590%

分位数浓度范围由 23∼161 微克/立方米下降至 19∼152 微克/立方米，浓度极大值降低 9 微克/立方米，

90% 分位数浓度的城市均值由 100.6 微克/立方米降低至 86.7 微克/立方米。春夏臭氧浓度分布得更加分

散，高值区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臭氧 90% 分位数浓度范围由 117∼218 微克/立方米上升至 126∼223 微

克/立方米，浓度极大值升高 4 微克/立方米，但 90% 分位数浓度的城市均值由 182.3 微克/立方米降低

至 181.2 微克/立方米。双高群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 90% 分位数浓度均下降。渭南、驻马店、晋

城、晋中、阜阳、南阳、淮南、铜川为本年新增双高群城市，应当更加关注极端污染的协同治理问题。双

低群城市秋冬 PM2.5 和春夏臭氧 90% 分位数浓度均下降。鹰潭、张家口、遂宁为本年新增双低群城市，

极端污染的协同治理成效较好。

由表 6可知，2024年“4+151”城市至多有四种污染物同时超标，为山西晋城 (O3、PM2.5、PM10−2.5、

CO)。有 30个城市 6种污染物均已达标，占比 19.4%；主要位于江西 (9市)。六种污染物中，超标城市数

量最多的为 O3，有 110 个城市超标，占比 71%，较上年度减少 1 个；其次是 PM2.5，有 93 个城市超标，

占比 60%，较上年度减少 17 个；PM10−2.5 超标城市有 51 个，占比 32.9%，较上年度减少 14 个；CO 超

标城市有 2 个，分别为攀枝花、晋城，较上年度减少 4 个；NO2 无超标城市，较上年度减少 4 个。在污

染物协同控制层面，当前多污染物超标城市最常见类型为 O3、PM2.5、PM10−2.5 同时超标，共 41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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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80

市；其次是 O3、PM2.5 同时超标，共 36 个城市。分区域来看，2024 年，京津冀“2+36”城市、长三角

地区、非重点城市超标城市数量最多的污染物为 O3，汾渭平原超标城市数量最多的污染物为 PM2.5。山

东、河南、山西超标污染物超过 3 种的城市数量较多，污染状况相对严重。

表 6: 2024 年超标污染物情况汇总，“X”和“(X)”分别代表 2024 和 2023 年过高（超过报告拟定标准）

序号 城市
污染物（年均浓度限值）

PM2.5 PM10−2.5 臭氧 (春夏)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35µg/m³) (35µg/m³) (120µg/m³) (40µg/m³) (20µg/m³) (1mg/m³)

1 晋城 X(X) X(X) X(X) X(X)

2 保定 X(X) X(X) X(X)

3 廊坊 X(X) X(X) X(X)

4 石家庄 X(X) X(X) X(X)

5 邢台 X(X) X(X) X(X)

6 滨州 X(X) X(X) X(X)

7 德州 X(X) X(X) X(X)

8 菏泽 X(X) X(X) X(X)

9 济南 X(X) X(X) X(X)

10 济宁 X(X) X(X) X(X)

11 莱芜 X(X) X(X) X(X) (X)

12 聊城 X(X) X(X) X(X)

13 泰安 X(X) X(X) X(X)

14 枣庄 X(X) X(X) X(X)

15 淄博 X(X) X(X) X(X)

16 晋中 X(X) X(X) X(X)

17 临汾 X(X) X(X) X(X) (X)

18 吕梁 X X(X) X(X)

19 太原 X(X) X(X) X(X) (X)

20 阳泉 X(X) X(X) X(X) (X)

21 运城 X(X) X(X) X(X)

22 铜川 X(X) X(X) X(X)

23 渭南 X(X) X(X) X(X) (X)

24 西安 X(X) X(X) X(X)

25 咸阳 X(X) X(X) X(X)

26 安阳 X(X) X(X) X(X)

27 鹤壁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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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4 年超标污染物情况汇总，“X”和“(X)”分别代表 2024 和 2023 年过高（超过报告拟定标准）

序号 城市
污染物（年均浓度限值）

PM2.5 PM10−2.5 臭氧 (春夏)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35µg/m³) (35µg/m³) (120µg/m³) (40µg/m³) (20µg/m³) (1mg/m³)

28 焦作 X(X) X(X) X(X)

29 开封 X(X) X(X) X(X)

30 洛阳 X(X) X(X) X(X)

31 漯河 X(X) X(X) X(X)

32 平顶山 X(X) X(X) X(X)

33 新乡 X(X) X(X) X(X)

34 周口 X(X) X(X) X(X)

35 驻马店 X(X) X(X) X(X)

36 巴彦淖尔 X(X) X(X) X(X)

37 石嘴山 X(X) X(X) X(X)

38 吴忠 X(X) X(X) X(X)

39 银川 X(X) X(X) X(X)

40 中卫 X(X) X(X) X(X)

41 亳州 X(X) X(X) X(X)

42 宿州 X(X) X(X) X(X)

43 天津 X(X) (X) X(X)

44 沧州 X(X) X(X)

45 邯郸 X(X) (X) X(X)

46 衡水 X(X) (X) X(X)

47 唐山 X(X) (X) X(X)

48 临沂 X(X) (X) X(X)

49 潍坊 X(X) (X) X(X)

50 大同 X(X) X(X)

51 朔州 (X) X(X) X(X)

52 忻州 X(X) (X) X(X)

53 长治 X(X) (X) X(X)

54 延安 X(X) X(X)

55 榆林 X(X) X(X)

56 南阳 X(X) X(X)

57 濮阳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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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4 年超标污染物情况汇总，“X”和“(X)”分别代表 2024 和 2023 年过高（超过报告拟定标准）

序号 城市
污染物（年均浓度限值）

PM2.5 PM10−2.5 臭氧 (春夏)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35µg/m³) (35µg/m³) (120µg/m³) (40µg/m³) (20µg/m³) (1mg/m³)

58 三门峡 X(X) (X) X(X)

59 商丘 X(X) X(X)

60 信阳 X(X) X(X)

61 许昌 X(X) (X) X(X)

62 郑州 X(X) (X) X(X)

63 阿拉善盟 X(X) X(X)

64 包头 (X) X(X) X(X) (X)

65 鄂尔多斯 X(X) X(X)

66 呼和浩特 X(X) X(X)

67 固原 X(X) X(X)

68 常州 X(X) X(X)

69 淮安 X(X) X(X)

70 宿迁 X(X) X(X)

71 徐州 X(X) (X) X(X)

72 扬州 X(X) X(X)

73 镇江 X(X) X(X)

74 安庆 X(X) X(X)

75 蚌埠 X(X) X(X)

76 滁州 X(X) X(X)

77 阜阳 X(X) X(X)

78 合肥 X(X) X

79 淮北 X(X) (X) X(X)

80 淮南 X(X) X(X)

81 六安 X(X) X(X)

82 马鞍山 X(X) X(X)

83 芜湖 X(X) X(X)

84 成都 X(X) X

85 德阳 X(X) X(X)

86 攀枝花 X(X) X(X)

87 宜宾 X(X) X(X)

w
w

w
.so

ng
xic

he
n.

co
m



4 六种常规空气污染物综合评价 83

表 6: 2024 年超标污染物情况汇总，“X”和“(X)”分别代表 2024 和 2023 年过高（超过报告拟定标准）

序号 城市
污染物（年均浓度限值）

PM2.5 PM10−2.5 臭氧 (春夏)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35µg/m³) (35µg/m³) (120µg/m³) (40µg/m³) (20µg/m³) (1mg/m³)

88 资阳 X(X) X(X)

89 北京 X(X)

90 承德 X(X)

91 秦皇岛 X(X)

92 张家口 X(X)

93 东营 (X) (X) X(X)

94 青岛 (X) X(X)

95 日照 (X) X(X)

96 威海 X(X)

97 烟台 X(X)

98 宝鸡 X(X) (X)

99 汉中 X(X)

100 乌兰察布 X(X)

101 连云港 (X) X(X)

102 南京 X(X)

103 南通 X(X)

104 苏州 (X) X(X)

105 泰州 (X) X(X)

106 无锡 X(X)

107 盐城 X(X)

108 杭州 (X) X

109 嘉兴 X(X)

110 金华 (X) X(X)

111 绍兴 (X) X

112 铜陵 X(X)

113 宣城 (X) X

114 九江 X(X)

115 萍乡 X(X) (X)

116 巴中 X(X)

117 广安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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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4 年超标污染物情况汇总，“X”和“(X)”分别代表 2024 和 2023 年过高（超过报告拟定标准）

序号 城市
污染物（年均浓度限值）

PM2.5 PM10−2.5 臭氧 (春夏)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35µg/m³) (35µg/m³) (120µg/m³) (40µg/m³) (20µg/m³) (1mg/m³)

118 乐山 X(X) (X)

119 泸州 X(X)

120 眉山 X(X)

121 绵阳 X(X) (X)

122 南充 X(X)

123 内江 X(X)

124 自贡 X(X)

125 重庆 X(X)

江西抚州、赣州、吉安、景德镇、南昌、上饶、新余、宜春、鹰潭，

四川阿坝、达州、甘孜、广元、凉山、遂宁、雅安，浙江湖州、丽水、

宁波、衢州、台州、温州、舟山，内蒙古赤峰、锡林郭勒，安徽池

州、黄山，陕西安康、商洛，上海

无超标

图 66: “4+151”城市 2024 年 PM2.5 和 PM10−2.5 的监视坐标图，其中横向（纵向）蓝色箭头表示该城

市过去六年（相比 2018 年）PM2.5（PM10−2.5）降幅大于城市均值 + 标准差，横向（纵向）红色箭头表

示该城市过去六年（相比 2018 年）PM2.5（PM10−2.5）降幅小于城市均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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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4+151”城市 2024 年 NO2 和春夏 O3 的监视坐标图，其中横向（纵向）蓝色箭头表示该城市

过去六年（相比 2018 年）NO2（春夏 O3）降幅大于城市均值 + 标准差，横向（纵向）红色箭头表示该

城市过去六年（相比 2018 年）SO2（CO）降幅小于城市均值-标准差

图 68: “4+151”城市 2024 年 SO2 和 CO 的监视坐标图，其中横向（纵向）蓝色箭头表示该城市过去

六年（相比 2018 年）SO2（CO）降幅大于城市均值 + 标准差，横向（纵向）红色箭头表示该城市过去

六年（相比 2018 年）SO2（CO）降幅小于城市均值-标准差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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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4+151”城市 2024 年超标污染物词云图。城市名称中，绿色代表无污染物超标，橙色代表 1 个

污染物超标，紫色代表 2 个污染物超标，红色代表 3 个污染物超标，黑色代表 4 个污染物超标，超标标

准为：35 微克/立方米（PM2.5）、35 微克/立方米（PM10−2.5）、20 微克/立方米（SO2）、1 毫克/立方米

（CO）、120 微克/立方米（春夏两季 8 小时 O3）、40 微克/立方米（NO2）

根据表 7，相比 2019 年，2024 年“4+151”城市六种空气污染物综合降幅的均值为 13.9%。部分城

市的 5 年 (1 年) 累计综合降幅为负，这说明相比 2019(2023) 年，这些城市 2024 年的空气质量有所降低。

重点区域中，从 5 年累计降幅来看，长三角地区综合改善情况居中，多数城市 (13 个) 综合降幅排

名中间 1/3；京津冀“2+36”城市、汾渭平原综合改善情况相对较好，多数城市 (25、7 个) 综合降幅排

名前 1/3。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淮南、无锡、淮北、滁州、镇江综合降幅排名位于前 1/3 区间，与区域内

其他城市差异较大，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较好；京津冀“2+36”城市的三门峡、德州、日照，汾渭平原的

咸阳、铜川、宝鸡综合降幅排名位于后 1/3 区间，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差异较大，空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需要加强。从 1 年累计降幅来看，长三角地区综合改善情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综合降幅排名前中 1/3

的城市各 12 个；京津冀“2+36”城市区域内不同城市间污染治理效果差异较大，综合降幅排名前后 1/3

的城市各 13 个；汾渭平原区域内不同城市间污染治理效果差异较大，综合降幅排名前后 1/3 的城市各 6

个。京津冀“2+36”城市的安阳、邢台、邯郸、东营、保定、石家庄、沧州、秦皇岛、鹤壁、焦作、郑州、

潍坊、滨州综合降幅排名位于前 1/3 区间，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差异较大，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较好；京津

冀“2+36”城市的商丘、濮阳、天津、泰安、济宁、平顶山、德州、洛阳、聊城、淄博、北京、漯河、许

昌，长三角地区的亳州、绍兴、舟山、蚌埠、阜阳、宁波、六安综合降幅排名位于后 1/3 区间，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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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2024 年“4+151”城市横坐标为城市污染物平均浓度变化率（%）区间上下限, 各面板坐标刻度一

致。图中绿色柱体标记浓度下降，橘红色柱体标记浓度上升, 上方（下方）柱体及数字表示 2024 年较

2023 年（2019 年）变化率对应城市数量

内其他城市差异较大，空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需要加强。

图 70展示了 2024 年“4+151”城市六类污染物浓度较 2019 年降幅的频率分布。相比 2019 年，六种

污染物浓度均在半数以上城市呈现下降趋势。O3(春夏) 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0—10%，PM2.5、

PM10、一氧化碳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10—20%，二氧化氮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20—

30%，二氧化硫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30% 及以上。相比 2023 年，除 O3(春夏) 外，其他污染物

浓度均在半数以上城市呈现下降趋势。O3(春夏) 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升 0—10%，PM2.5、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0—10%，PM10 浓度变化率集中分布区间为降 10

—20%。

为了方便各级部门了解 2024 年的六种污染物情况，同时考虑过去六年的浓度变化（“人努力”）情

况，找到每个城市突出的污染问题，我们绘制了六种污染物气象调整后的浓度的监视坐标图（图 66、6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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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为了剔除 PM10 中 PM2.5 的部分，我们将 PM10 替换成了 PM10−2.5。PM10−2.5 是 PM10 中空气

动力学当量直径介于 2.5 微米到 10 微米之间的颗粒物，通过用 PM10 的浓度减去 PM2.5 的浓度而得到。

我们将六种污染物分成三对给出监视坐标图，同时结合污染物浓度的国家标准限值划分象限，用于区分

污染物浓度是否处于偏高状态。每个图中右上象限指两种污染物均过高，左上和右下象限表示一种污染

物过高，左下象限的城市情况相对较好，图中箭头代表过去六年某污染物已有显著下降或上升（降幅在

全部城市降幅均值的一个标准差区间范围之外）。

表 7: 2019(2023)—2024 年六种污染物气象调整后浓度综合改善情况城市排名表

1. 括号外为六种污染物 2019 年到 2024 年经气象调整后的 5 年累计降幅的平均值，括号内为 2023 年到 2024

年经气象调整后的一年降幅的平均值。2. 红、橙、紫色底纹分别标记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汾渭平原和

长三角地区

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1 唐山 36(4.5) 53 南通 17.1(9.1) 105 合肥 10.1(5.5)

2 邢台 34.6(12.7) 54 廊坊 17.1(6) 106 中卫 9.8(5.8)

3 石家庄 31.9(11) 55 忻州 17.1(4.9) 107 六安 9.8(-1)

4 呼和浩特 31.7(8) 56 池州 17.1(6.3) 108 德阳 9.8(7)

5 张家口 31.2(2.8) 57 常州 16.9(5.3) 109 南昌 9.7(5.6)

6 邯郸 31.1(12.3) 58 蚌埠 16.9(1.9) 110 宁波 9.7(-0.1)

7 安阳 28.4(12.8) 59 新乡 16.8(7) 111 抚州 9.5(6.6)

8 保定 27.8(11.2) 60 宣城 16.7(6.6) 112 泰州 9.5(8.7)

9 秦皇岛 27.4(9.8) 61 北京 16.4(-0.7) 113 南充 9.2(10.1)

10 南京 25.5(7.8) 62 巴彦淖尔 16.3(1.7) 114 上饶 9.1(8.7)

11 大同 25.3(10) 63 宿迁 16.2(14.8) 115 安康 9.1(1)

12 包头 24.9(12.8) 64 达州 16.1(3.8) 116 凉山 9(10.1)

13 吕梁 24.9(7.7) 65 周口 16(4.8) 117 三门峡 8.8(4.9)

14 朔州 24.3(3.7) 66 许昌 15.8(-1.7) 118 吴忠 8.7(5.5)

15 临汾 24.2(10.4) 67 晋中 15.6(8) 119 商洛 8.7(0.3)

16 沧州 23.5(10.7) 68 阳泉 15.3(8.3) 120 咸阳 8.1(-3.1)

17 滨州 23.1(7.5) 69 马鞍山 15.2(7.7) 121 宿州 8(9)

18 衡水 23(7) 70 景德镇 15.1(14.1) 122 石嘴山 8(4.7)

19 承德 22.9(9.3) 71 潍坊 15.1(7.9) 123 铜川 8(1.2)

20 萍乡 22.7(9.7) 72 平顶山 15(2.1) 124 德州 7.8(1.8)

21 晋城 22.5(-0.9) 73 杭州 15(6.1) 125 驻马店 7.2(-5.2)

22 淮南 22(3.9) 74 连云港 15(8.6) 126 阜阳 7(0.6)

23 东营 21.8(11.4) 75 攀枝花 14.7(3.4) 127 衢州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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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序号 城市 降幅百分比

24 濮阳 21.7(2.6) 76 宜春 14.4(5.9) 128 宝鸡 6.8(2.3)

25 太原 21.6(7.9) 77 延安 14(2.9) 129 安庆 6.5(5.7)

26 成都 21.5(2.6) 78 泰安 13.9(2.4) 130 绍兴 6.4(3.2)

27 焦作 20.9(8.4) 79 聊城 13.7(0.4) 131 青岛 6.3(6.1)

28 郑州 20.8(8) 80 亳州 13.6(3.7) 132 锡林郭勒 6(3.4)

29 菏泽 20.6(6.9) 81 新余 13.5(5.5) 133 乐山 5.9(11.2)

30 长治 20.1(7.7) 82 南阳 13.2(0.4) 134 广元 4.7(7.8)

31 赣州 19.9(11.9) 83 嘉兴 13.2(5.9) 135 甘孜 4.2(3.3)

32 济南 19.8(4.1) 84 湖州 13.2(8.8) 136 眉山 4.2(5.5)

33 临沂 19.6(6.9) 85 商丘 13.1(3.6) 137 九江 3.9(5.2)

34 洛阳 19(1.4) 86 渭南 13.1(0.5) 138 上海 3.7(4)

35 乌兰察布 18.9(14.6) 87 赤峰 13.1(11.6) 139 舟山 3.7(2.2)

36 无锡 18.9(11.5) 88 榆林 13(2.1) 140 雅安 3.2(5.1)

37 淄博 18.9(-0.4) 89 汉中 12.9(-6.9) 141 日照 3.1(5.4)

38 运城 18.9(5.3) 90 黄山 12.8(2.3) 142 遂宁 2.8(0.7)

39 淮北 18.7(9.6) 91 温州 12.5(6.3) 143 盐城 2.5(5)

40 滁州 18.7(6.4) 92 金华 12.4(10.9) 144 阿拉善盟 1.8(4.5)

41 烟台 18.5(8) 93 威海 12.1(6.7) 145 重庆 1.7(4.8)

42 开封 18.4(5.9) 94 丽水 11.9(8.4) 146 淮安 1.6(6.3)

43 固原 18.3(5.5) 95 吉安 11.8(2) 147 台州 1.4(0.5)

44 枣庄 18.3(6.9) 96 信阳 11.7(8.1) 148 绵阳 1.2(6.9)

45 济宁 18.3(2.2) 97 泸州 11.5(7.6) 149 银川 0.7(1.1)

46 西安 18.1(-1.5) 98 自贡 11.2(3.1) 150 苏州 0.2(6.8)

47 天津 18(2.4) 99 宜宾 11.1(7.7) 151 巴中 -2.8(1.6)

48 镇江 18(7.3) 100 扬州 11.1(10) 152 资阳 -2.8(1.7)

49 鹤壁 17.9(9.8) 101 漯河 10.7(-0.9) 153 内江 -3.6(2.3)

50 铜陵 17.6(0.9) 102 芜湖 10.7(5.4) 154 阿坝 -4.3(0.3)

51 鹰潭 17.6(5.2) 103 鄂尔多斯 10.7(6.4) 155 广安 -8.7(-0.9)

52 莱芜 17.4(4.6) 104 徐州 10.3(3.9) 平均 降幅 13.9(5.5)

5 人努力-天帮忙指数

不同于常用的基于原始污染物浓度计算年际变化率的方法，本报告通过结合原始污染物浓度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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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污染物浓度，计算“人努力—天帮忙”指数。两年的污染物浓度变化由两方面因素决定：该年度

与上一年度的气象条件变化（所谓“天帮忙”或“天不帮忙”，即气象干扰）；该年度与上一年度的背景

浓度变化（所谓“人努力”或“人不努力”，即排放水平）。我们基于原始浓度与气象调整后浓度，分解

原始浓度年际变化率，分别度量气象影响与排放水平变化对原始浓度变化的贡献。

以 PM2.5 为例，我们用 x1、x̃1、x2、x̃2 分别代表 PM2.5 上一年某季节原始浓度、上一年度某季节

调整后浓度、本年同一季节原始浓度、本年同一季节调整后浓度，对 PM2.5 浓度该季节原始浓度年际变

化率 x2−x1

x1
做如下分解：

x2 − x1

x1

=
x2 − x̃2

x1

+
x̃2 − x̃1

x1

+
x̃1 − x1

x1

(1)

其中，x2−x̃2

x1
反映本年该季节气象因素对原始浓度变化比率的影响，x̃1−x1

x1
反映上一年该季节气象因

素影响，而 x̃2−x̃1

x1
则衡量了两年间人为排放水平变化的贡献。与以前的报告不同，我们基于此式构建本

年该季节“天帮忙”指数
(

x2−x̃2

x1
+ x̃1−x1

x1

)
× 100%，以表示本年该季度气象条件相对于去年该季度气象

条件发生的变化。正值表示本年气象条件更不利，即“天不帮忙”，负值表示本年气象条件更有利，即“天

帮忙”；“人努力”指数和以前相同，为 x̃2−x̃1

x1
× 100%，正值代表背景浓度上升，即“人不努力”，负值代

表背景浓度下降，即“人努力”。

5.1 PM2.5 的“人努力-天帮忙”情况

图 71和图 72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 PM2.5“人努力”和“天帮忙”指

数地图。综合来看，2024 年春季与冬季在气象条件及人为减排方面均取得较好协同效果，夏季呈现气象

条件有利但人为减排不足的特征，秋季则表现为减排措施加强而气象条件转差。特别地，春、夏、秋、冬

季分别有 11、54、10、10 个城市在气象扩散条件有利的情形下仍出现 PM2.5 浓度上升，表明这些区域人

为排放对污染形成具有主导作用。跨季节分析发现，安徽省六安、阜阳存在多季度持续性人为排放主导

型污染特征。

5.1.1 2024 年 PM2.5 的“人努力”情况

图 71和图 72左侧图表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 PM2.5“人努力”的情况，即

调整气象后，由排放变化带来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变化率。

春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120 个，占比 77.4%，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95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

高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重庆、宁夏 (5/5)、河北 (11/11)、山东 (16/17)、江苏 (12/13)、江

西 (10/11)、陕西 (9/10)、内蒙古 (7/8)、山西 (9/11)、浙江 (9/11)、四川 (15/21)、河南 (8/17)、安徽

(6/16)；上海春季“人不努力”，整体排放水平上升。春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12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春

季排放贡献下降，主要位于四川 (3 市)、山西 (3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22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春

季排放贡献上升，安徽 (7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夏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59 个，占比 38.1%，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5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重庆、江西 (11/11)、浙江 (11/11)、安徽 (7/16)、宁夏 (2/5)、四川 (8/21)、

山西 (4/11)、江苏 (4/13)、陕西 (3/10)、河南 (3/17)、内蒙古 (1/8)、山东 (2/17)、河北 (1/1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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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夏季“人不努力”，整体排放水平上升。夏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12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夏季排放

贡献下降，主要位于浙江 (3 市)、陕西 (3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54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夏季排放

贡献上升，四川 (9 市)、安徽 (8 市)、内蒙古 (7 市)、河南 (7 市)、陕西 (7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

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秋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108 个，占比 69.7%，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51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天津、重庆、江苏 (13/13)、江西 (11/11)、浙江 (11/11)、山东 (16/17)、四

川 (19/21)、河北 (9/11)、安徽 (13/16)、内蒙古 (4/8)、山西 (4/11)、宁夏 (1/5)、河南 (3/17)、陕西

(1/10)；北京秋季“人不努力”，整体排放水平上升。秋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21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秋

季排放贡献下降，主要位于山西 (4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11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秋季排放贡献上

升，河南 (3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冬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126 个，占比 81.3%，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58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

高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宁夏 (5/5)、山东 (17/17)、江苏 (13/13)、河北 (11/11)、河

南 (15/17)、内蒙古 (7/8)、山西 (9/11)、浙江 (9/11)、安徽 (13/16)、江西 (8/11)、四川 (12/21)、陕西

(4/10)；重庆冬季“人不努力”，整体排放水平上升。冬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48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冬

季排放贡献下降，主要位于河南 (14 市)、山东 (7 市)、河北 (7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9 个城市已

连续两年冬季排放贡献上升，四川 (3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5.1.2 2024 年 PM2.5 的“天帮忙”情况

图 71和图 72右侧图表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 PM2.5“天帮忙”的情况，即

每季度气象条件相对于去年同期气象条件发生变化带来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变化率。

春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81 个，占比 52.3%，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4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的

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重庆、江苏 (11/13)、安徽 (13/16)、江西 (8/11)、浙江 (8/11)、山东 (12/17)、

陕西 (5/10)、四川 (8/21)、河北 (4/11)、河南 (5/17)、内蒙古 (2/8)、宁夏 (1/5)、山西 (2/11)；北京、

天津春季“天不帮忙”，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春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28 个城市近两年春季气象

条件均有利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安徽 (5 个)、江苏 (4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夏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98 个，占比 63.2%，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12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的

城市和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重庆、江苏 (12/13)、山东 (15/17)、安徽 (14/16)、河南 (13/17)、河北

(8/11)、陕西 (7/10)、江西 (6/11)、浙江 (5/11)、四川 (8/21)、内蒙古 (3/8)、山西 (3/11)、宁夏 (1/5)；

上海夏季“天不帮忙”，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夏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44 个城市近两年夏季气象

条件均有利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山东 (7 个)、河北 (6 个)、江苏 (5 个)、河南 (5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

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秋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42 个，占比 27.1%，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68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四川 (12/21)、浙江 (5/11)、陕西 (4/10)、江西 (4/11)、山西 (3/11)、安徽

(4/16)、宁夏 (1/5)、山东 (3/17)、江苏 (2/13)、内蒙古 (1/8)、河北 (1/11)、河南 (1/17)；北京、天津、

重庆秋季“天不帮忙”，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秋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19 个城市近两年秋季气象

条件均有利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四川 (7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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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4+151”城市 2024 年各季节 PM2.5“人努力”和“天帮忙”指数地图，左（右）侧蓝色表示

“人努力（天帮忙）”，左（右）侧红色表示“人不努力（天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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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4+151”城市 2023 年各季节 PM2.5“人努力”和“天帮忙”指数地图，左（右）侧蓝色表示

“人努力（天帮忙）”，左（右）侧红色表示“人不努力（天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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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100 个，占比 64.5%，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38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宁夏 (5/5)、山西 (11/11)、河北 (11/11)、河南 (17/17)、

陕西 (10/10)、内蒙古 (6/8)、四川 (14/21)、山东 (9/17)、江苏 (5/13)、安徽 (5/16)、江西 (3/11)；浙

江冬季无“天帮忙”城市，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

5.2 O3 的“人努力-天帮忙”情况

图 73和图 74分别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 O3“人努力”和“天帮忙”指数地

图。综合来看，2024 年仅夏季减排情况较好，夏、秋季气象扩散条件较好。值得注意的是，春、夏、秋、

冬季分别有 23、31、35、21 个城市在气象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仍呈现臭氧浓度升高现象。跨季度分析显示，

安徽省合肥市多季节出现人为排放驱动型污染特征。

5.2.1 2024 年 O3 的“人努力”情况

图 73和图 74左侧图表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臭氧“人努力”的情况，即调

整气象后，由排放变化带来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变化率。

春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54 个，占比 34.8%，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26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江苏 (12/13)、四川 (16/21)、陕西 (5/10)、山东 (8/17)、内蒙古 (3/8)、河

北 (3/11)、江西 (2/11)、安徽 (2/16)、山西 (1/11)、浙江 (1/11)；北京、天津、宁夏、河南、重庆春季

无“人努力”城市，整体排放水平上升。春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20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春季排放贡献

下降，主要位于江苏 (8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41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春季排放贡献上升，河南 (11

市)、山西 (9 市)、山东 (7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夏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79 个，占比 51%，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29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的

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重庆、江西 (11/11)、河南 (12/17)、陕西 (7/10)、内蒙古 (5/8)、四川 (13/21)、

河北 (6/11)、江苏 (5/13)、安徽 (6/16)、山西 (4/11)、山东 (5/17)、宁夏 (1/5)、浙江 (2/11)；北京、天

津夏季“人不努力”，整体排放水平上升。夏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22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夏季排放贡

献下降，主要位于四川 (7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48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夏季排放贡献上升，安徽

(9 市)、山东 (8 市)、山西 (7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秋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44 个，占比 28.4%，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50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的

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内蒙古 (6/8)、江苏 (9/13)、宁夏 (2/5)、浙江 (4/11)、山西 (3/11)、江

西 (3/11)、河北 (3/11)、安徽 (4/16)、四川 (4/21)、山东 (3/17)、陕西 (1/10)；天津、河南、重庆秋季

无“人努力”城市，整体排放水平上升。秋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14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秋季排放贡献

下降，主要位于内蒙古 (3 市)、河北 (3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31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秋季排放贡

献上升，安徽 (6 市)、四川 (5 市)、浙江 (5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

点关注。

冬季“人努力”城市共有 69 个，占比 44.5%，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26 个。“人努力”城市占比较高的

城市和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河南 (17/17)、山东 (14/17)、内蒙古 (6/8)、山西 (8/11)、河北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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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7/16)、江苏 (4/13)、陕西 (1/10)、江西 (1/11)、四川 (1/21)；上海、宁夏、浙江、重庆冬季无“人

努力”城市，整体排放水平上升。冬季“人努力”城市中，有 6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冬季排放贡献下降，主

要位于河南 (3 市)。“人不努力”城市中，有 49 个城市已连续两年冬季排放贡献上升，四川 (12 市)、安

徽 (7 市)、江西 (7 市)、浙江 (7 市) 为连续两年排放贡献上升城市分布最集中的省份，需重点关注。

5.2.2 2024 年 O3 的“天帮忙”情况

图 73和图 74右侧图表展示了“4+151”城市 2024 年和 2023 年各季节臭氧“天帮忙”的情况，即每

季度气象条件相对于去年同期气象条件发生变化带来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变化率。

春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56 个，占比 36.1%，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28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重庆、江西 (10/11)、江苏 (9/13)、安徽 (9/16)、浙江 (6/11)、四川

(9/21)、河北 (3/11)、内蒙古 (2/8)、山东 (4/17)、山西 (1/11)；天津、宁夏、河南、陕西春季无“天帮

忙”城市，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春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31 个城市近两年春季气象条件均有利于

污染扩散，主要位于江苏 (9 个)、安徽 (7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夏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120 个，占比 77.4%，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45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江苏 (12/13)、四川 (19/21)、山东 (15/17)、安徽 (14/16)、

江西 (9/11)、河北 (8/11)、河南 (12/17)、山西 (7/11)、内蒙古 (5/8)、宁夏 (3/5)、陕西 (6/10)、浙江

(6/11)。夏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51 个城市近两年夏季气象条件均有利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江苏 (10

个)、四川 (9 个)、安徽 (8 个)、河南 (6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秋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134 个，占比 86.5%，比 2023 年同期增加 92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宁夏 (5/5)、山东 (17/17)、江苏 (13/13)、河北 (11/11)、

山西 (10/11)、浙江 (10/11)、内蒙古 (7/8)、安徽 (14/16)、四川 (17/21)、河南 (13/17)、陕西 (7/10)、

江西 (6/11)。秋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28 个城市近两年秋季气象条件均有利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四

川 (10 个)、江西 (6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冬季“天帮忙”城市共有 36 个，占比 23.2%，比 2023 年同期减少 76 个。“天帮忙”城市占比较高

的城市和省份依次为宁夏 (5/5)、四川 (15/21)、山西 (5/11)、江西 (3/11)、陕西 (2/10)、内蒙古 (1/8)、

河南 (2/17)、河北 (1/11)、浙江 (1/11)、安徽 (1/16)；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重庆冬季无“天

帮忙”城市，整体气象条件较为不利。冬季“天帮忙”城市中，有 14 个城市近两年冬季气象条件均有利

于污染扩散，主要位于四川 (6 个)，需警惕实际排放污染状况被低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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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4+151”城市 2024 年各季节 O3“人努力”和“天帮忙”指数地图，左（右）侧蓝色表示“人努

力（天帮忙）”，左（右）侧红色表示“人不努力（天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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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4+151”城市 2023 年各季节 O3“人努力”和“天帮忙”指数地图，左（右）侧蓝色表示“人努

力（天帮忙）”，左（右）侧红色表示“人不努力（天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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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98

6 主要结论与建议

我国大气环境质量在 2022-2023 年经济复苏期污染反弹后，2024 年迎来转折性改善。除春夏臭氧污

染仍面临反弹压力外，其他五项污染物在超七成城市实现同步下降。综合前几章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

关于 16 省市空气质量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6.1 后疫情时期 PM2.5 及其前体物首迎大范围改善

2024 年我国空气污染在疫情结束后首次呈现大范围改善特征。由于我们的统计评估结果已去除了

年际间气象影响的差异，空气污染的改善表明本年度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与 2023

年相比，六种常规污染物中 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PM2.5、一氧化碳年平均浓度均实现 5% 以上

降幅。其中，二氧化硫在年均浓度稳定低于 20µg/m³ 的水平下连续两年降幅超 7%；一氧化碳自 2020 年

以来始终维持下降趋势，累计降幅 15.8%，印证我国燃煤源治理成效持续巩固。与此同时，秋冬 PM2.5

污染治理取得明显进展：“4+151”城市中有 128 个城市秋冬 PM2.5 浓度较 2023 年同期下降，有 110 个

城市冬季 PM2.5 浓度在统计学意义下显著下降。

图 75: “2+36”城市、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六种污染物年平均浓度时间序列图 (一氧化碳的单位为毫

克/立方米，其余污染物的单位为微克/立方米)，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年有 (无)

显著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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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99

在区域和省市方面，相较 2023 年，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高

度一致的变化特征 (图 75)：PM2.5、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年均浓度均较 2023 年下降，

但春夏臭氧浓度小幅反弹。颗粒物污染控制方面 (图 76)，PM2.5 在 14 省市浓度下降，其中江苏、山

东、河北改善最为显著，北京、山西已连续两年保持下降趋势。空间分布显示，河南是 PM2.5 污染最重

省份，年均浓度高达 52µg/m³，较次高的天津 (41.9µg/m³) 超出 24.1%。PM10 在全部 16 省市浓度均

下降，江苏、上海、江西降幅居前，山西、宁夏、河南、陕西 4 省实现连续两年改善。宁夏以 91.7µg/m³

居 PM10 年均浓度首位，远高于其他西北地区省份；其次是河南和山西，PM10 年均浓度超过 85µg/m³，

其余省份浓度降至 80µg/m³ 以下。气态污染物方面 (图 77、78)，二氧化氮在 14 省市浓度降低，重庆、

山西、河北改善尤为显著，且连续两年浓度降低；河南、宁夏、陕西、四川 4 省也连续两年取得减排成

效。目前二氧化氮高值区出现在天津、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年均浓度分别为 39.3、36.8、34.9µg/m³；

山东、山西、北京二氧化氮浓度略高于 30µg/m³，其余 10 省市均低于 30µg/m³。二氧化硫在内蒙古、山

西、河北等 13 省市浓度下降。宁夏自 2022 年起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山西，成为 16 省市中浓度最高的省

份，2024 年二氧化硫浓度为 13.8µg/m³，排名第二位的山西降至 11.7µg/m³。一氧化碳在重庆、河北、江

西等 14 省市取得积极改善，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山东、宁夏、天津 7 省市一氧化碳浓度连续

两年降低。目前仅山西、重庆两省市超过 0.8mg/m³。

我们关注到近年来部分省市在污染物协同治理方面的成果：河北在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污染治理方

面表现突出，年均浓度较 2021年实现三连降，累计降幅均超过 15%。山西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PM2.5)、河南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一氧化碳) 和陕西 (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春夏臭氧)

均有 4 种污染物浓度较 2022 年实现两连降。

与 2019 年 (疫情前) 相比，2024 年六种污染物年均浓度平均累计降幅 13.9%。“4+151”城市中，

有 105 个城市平均累计降幅超过 10%，实现空气污染的稳定改善。京津冀及周边“2+36”城市、汾渭

平原、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六种污染物浓度均有显著下降，平均降幅分别为 19.5%、16.7%、12.2%、

11.1%。在省市方面，六种污染物浓度在十六省市均实现综合下降，山河四省和京津综合改善排名靠前，

平均累计降幅均超过 15%，其中河北以 27.9% 的平均累计降幅居于首位。四川、上海、重庆综合改善幅

度较小。四川平均累计降幅 5.6%，也是仅有的 5个六种污染物年均浓度综合上升的城市 (广安、阿坝、内

江、资阳、巴中) 所在省份。上海、重庆平均累计降幅仅 3.7%，1.7%。

6.2 臭氧污染加重，重点区域多城市浓度回升

2024 年，在多数污染物协同下降背景下，臭氧浓度上升特征凸显 (图 77)。“4+151”城市中有 95 个

城市春夏臭氧浓度较 2023 年反弹。从城市均值来看，春夏臭氧浓度已连续三年 (2022-2024 年) 呈现升

高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升幅 (1.9 微克/立方米) 已超过 2018-2024 年平均水平 (1 微克/立方米)。

重点区域中，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及周边“2+36” 城市、汾渭平原春夏臭氧平均浓度均较 2023 年上升，

上升城市数量分别占比 67.7%、69.2%、69.2%，与 PM2.5 等污染物的大范围改善趋势形成反差。臭氧污

染已成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突出问题。

2024 年，十六省市中有 10 个省市 (宁夏、天津、浙江、安徽、山西、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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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100

图 76: “4+151”城市去除气象因素影响后 PM2.5、PM10 年平均浓度时间序列 (微克/立方米)，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年有 (无) 显著增加或减少

蒙古) 春夏臭氧浓度出现反弹。其中，宁夏、浙江较 2023 年升幅超过 5%；安徽、河南、北京、山东已连

续三年浓度反弹。相比 2021 年，安徽春夏臭氧平均浓度已持续上升 9.6 微克/立方米，累计升幅 8%；河

南、北京、山东分别持续上升 8(5.8%)、6.6(5%)、5.6(4%) 微克/立方米。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上海

市春夏臭氧浓度在 2023 年下降 4.3 微克/立方米的基础上，又下降 8.9 微克/立方米，累计降幅 10.4%。

此外，江苏、陕西、重庆也已连续两年浓度下降，但累计降幅均不足 2%。目前，春夏臭氧浓度高值区集

中在天津、山东、河南，三省市春夏臭氧平均浓度均超过 147 微克/立方米；而同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

河北只有衡水和邢台两市达到同等污染强度。

从臭氧的生成机制来看，控制前体物 (氮氧化物和 VOCs) 浓度是治理臭氧污染的关键。2024 年，在

57 个臭氧浓度上升的重点城市中，仅有 21%(12 个城市) 同步出现春夏季二氧化氮浓度反弹；在 38 个臭

氧浓度上升的非重点城市中，37%(14 个城市) 伴随二氧化氮浓度回升。综合来看，在超过 2/3 的城市，

二氧化氮减排尚未有效抑制臭氧生成，这在重点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说明，在当前阶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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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101

图 77: “4+151”城市去除气象因素影响 8 小时臭氧 (春夏) 和二氧化氮平均浓度时间序列 (微克/立方

米)，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年有 (无) 显著增加或减少

臭氧浓度的控制还需通过强化 VOCs 管控来实现。

6.3 京津空气质量差距明显，沪渝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浓度偏高

2024 年，我国四个直辖市空气质量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天津市作为北方重要工业基地，PM10、

PM2.5、臭氧和二氧化氮浓度均为四市最高，六种污染物浓度均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其中臭氧与二氧

化氮污染尤为严重，2024 年这两种污染物浓度在 16 省市中达到最高，并且已连续 2 年呈现同步上升

趋势 (图 77)。尽管天津机动车保有总量在直辖市中不高，但考虑到较低的常住人口基数，较高人均机动

车保有量及燃油车占比可能是二氧化氮污染维持高位的重要原因，并通过光化学反应间接加剧臭氧污染。

叠加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集聚带来的废气排放，进一步推升了大气污染治理难度。

北京市当前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均处于四市最低水平，并且除二氧化氮外其他 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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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102

图 78: “4+151”城市去除气象因素影响后二氧化硫 (微克/立方米) 和一氧化碳 (毫克/立方米) 年平均

浓度时间序列，实线 (虚线) 代表在 5% 统计学显著水平比上年有 (无) 显著增加或减少

污染物浓度显著低于周边山河四省。这可能与其开展“煤改气”“煤改电”等能源替代工程及较高的新能

源车占比密切相关，反映出能源结构调整对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性。但是，相对于 2023 年，北京二氧化

硫、一氧化碳出现小幅回升趋势。

与北京、天津相比，上海与重庆的臭氧与 PM10 污染水平明显偏低，但两市燃煤指示性污染物二氧化

硫和一氧化碳浓度分别位居四个直辖市最高水平。上海作为电力需求旺盛的经济发达地区，2024 年火电

发电量在直辖市中居首，这可能是其二氧化硫年均浓度相对较高的原因，其 2024 年浓度超过周边的江苏

和浙江。但该市在颗粒物管控方面成效显著，PM2.5 年均浓度连续四年稳定低于国家二级标准 (35µg/m³)，

PM10 浓度在直辖市中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重庆受山地盆地地形制约及煤炭依赖型能源结构影响，一氧化

碳年均浓度为四市最高，目前在 16 省市中仅低于山西省。但重庆春夏臭氧浓度相对较低，2020 年以来

稳定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近两年重庆二氧化氮浓度持续削减，进一步巩固了臭氧污染控制成果，但目

前除春夏臭氧外其余 5 种污染物浓度仍然显著高于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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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十四五”空气质量目标：6 省市有望达标，10 省市存在挑战

2025 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和生态环境部《臭氧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制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关键节点。我们总结了十六省市政府对其“十四五”期

间空气质量改善行动方案所设定的 PM2.5 浓度控制目标 (附表 8)，并基于 2024 年的 PM2.5 调整浓度对

各省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估。

十六省市“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以 PM2.5 浓度降幅为目标：内蒙古八

市和江苏 2024 年相比 2020 年浓度降幅已分别达到 9.4% 和 12%，提前完成目标；河北省已实现降幅

15.2%，2025 年需要继续削减 2.2 微克/立方米以完成 20% 降幅目标。第二类以 PM2.5 浓度均值为目标：

四川省已率先达标，2024 年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4.6 微克/立方米；基于 2020 年至 2024 年平均降速

推算，上海、北京和山东预计能够在 2025 年完成目标，2024 年 PM2.5 浓度与 2025 年目标值仅相差 0.2、

0.2 和 1.4 微克/立方米。但是山西、浙江、江西、天津、安徽、陕西、宁夏、重庆和河南 2024 年 PM2.5

浓度分别距离目标值 2.6、4.1、4.8、4.9、5.3、6.6、7.7、8.2 和 9.5 微克/立方米，需要在 2025 年以超过

2020-2024 年平均降速的水平削减方可达标。要顺利完成目标，2025 年山西、天津、江西、浙江、安徽

需要在 2020-2024 年平均降速的基础上多削减 0.9、2.9、3.9、4.3、4.9 微克/立方米，陕西、宁夏需要在

往年平均降速基础上多完成 5.5(2024 年浓度的 13.2%) 和 7.5(19.6%) 微克/立方米的年度削减任务，

达标面临巨大挑战。2024 年，河南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16 省市最高，较周边省市高出 10 微克/立方米，

并且是仅有的 2个 PM2.5 浓度相比 2023年上升的省份之一。河南要实现 42.5 微克/立方米的浓度目标，

需要在 2025 年实现 10% 以上的浓度降幅，形势异常严峻。重庆市 2024 年 PM2.5 浓度较 2020 年不降

反增，PM2.5 年均浓度距离目标值尚余 8.2微克/立方米，需要在 2024年浓度的基础上削减 20.9%，远超

常规减排措施可达范围。从 PM2.5 浓度变化趋势来看，河南、重庆“十四五”期间的 PM2.5 污染治理效

果不甚理想，对 2025 年目标的实现形成制约，需要尽快调整策略，寻求有效的 PM2.5 污染治理方案。

6.5 臭氧极端污染风险上升，PM2.5 极端污染改善

极端污染是衡量空气质量的另一重要标准。如美国环保署的考核指标是 PM2.5 年日均浓度 98% 分

位数 (三年平均) 不超过 35 微克/立方米，臭氧每年第四高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浓度 (三年平均) 不

超过 137 微克/立方米，分别对应每年不能出现超过 7 个和 4 个超标日。我们用 PM2.5 和臭氧年 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 (图 79) 衡量全年的极端污染情况。与 2023 年相比，2024 年 PM2.5 的年 90% 分位

数浓度在 15 个省市下降，山东、浙江、内蒙古、河北降幅最为显著，较 2023 年分别下降 47.4(28.9%)、

31.7(27.9%)、19.1(26.3%)、34.4(25.3%) 微克/立方米。陕西成为唯一 PM2.5 极端污染与年均浓度双反

弹省份，年 90% 分位数浓度上升 14.8(10%) 微克/立方米，年均浓度上升 1(2.5%) 微克/立方米。值

得注意的是，本年度的显著降幅可能部分归因于 2022 年北方省份及川渝、2023 年江浙沪皖赣地区先后

浓度反弹形成的基数效应。截至 2024 年，重庆、陕西、上海、四川、浙江、江西的极端污染水平仍高于

2021 年基准值，仅北京 PM2.5 极端污染在三年间维持持续改善趋势。

相对而言，臭氧极端污染的改善情况不甚理想，除达标城市数量下降外，臭氧年 90% 分位数浓度最

大值在天津、宁夏、北京、江西、安徽、河北 6 个省份出现上升。其中，天津、北京、安徽、宁夏已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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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建议 104

图 79: “4+151”城市去除气象因素影响 PM2.5 和 8 小时臭氧年 90% 分位数浓度最大值时间序列 (微

克/立方米)

两年浓度上升，90% 分位数浓度分别累计升高 25.6(11.8%)、19.7(9.3%)、12.6(6.7%)、9.4(5.3%)

微克/立方米。近年来，十六省市中除重庆、山东、河北臭氧极端污染基本保持改善趋势，其余省市臭氧

极端污染呈现波动特征，2024 年仍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江苏、内蒙古、北京、天津、宁夏 9 省

市浓度高于 2021 年基准值。

6.6 臭氧和 PM2.5 仍是主要污染物，标准修订为二氧化氮治理加压

在生态环境部明确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的背景下，报告对比分析了现行国家标准 (对

应 WHO“过渡期”第 1 级指标) 与 WHO“过渡期”第 2 级指标对城市污染物超标情况的影响 (具体标

准值见图 80，一氧化碳国家标准已达 WHO 准则值水平)。2024 年监测数据显示，按现行标准，臭氧和

PM2.5 仍是核心治理难点。“4+151”城市中，春夏臭氧超标的有 110 个城市，PM2.5 超标的有 93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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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4+151”城市各污染物超标情况，同一污染物从左至右依次为 2024/2023/2022 年超标城市数。

左右图标准分别基于国家标准和 WHO“过渡期”第 2 级指标制定，标准限值见图例 (单位：一氧化碳

为毫克/立方米，其他污染物为微克/立方米)

市。其次是 PM10−2.5，有 51 个城市超标。与 2023 年相比，PM2.5、PM10−2.5 超标城市分别减少 17 个

(降幅 15.5%)、14 个 (降幅 21.5%)，颗粒物暴露风险降低。但臭氧超标城市维持高位，较上年度仅减少

1 个。2024 年，在现行标准下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已实现全域达标，一氧化碳仅余 2 市超标，印证工业

污染治理与能源结构转型成效。

若将空气质量标准提高到 WHO“过渡期”第 2 级指标，2024 年超标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二氧化

氮将成为主要新增超标项，新增 52 个超标城市，占比约 1/3。PM2.5 和 PM10−2.5 超标城市分别增加 49

和 37个，粗细颗粒物达标率差距扩大。春夏臭氧仍然是超标率最高的污染物，超标城市将增加 34个，达

到 144 个超标城市。二氧化硫受新标准影响较小，预计新增 16 个超标城市 (占比 10.3%)。以上预评估结

果表明，标准提升后二氧化氮将成为新增治理重点，而 PM2.5 与臭氧的超标压力仍将存在。

6.7 提高空气质量“良”的标准

大量实证研究证实，长期暴露于 35-75微克/立方米 PM2.5 浓度之下将导致显著健康损害。相比空气

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指数是更为公众所熟知的空气污染反映形式，“优良”级别的提示直接关系到群众是

否自主采取空气污染防范措施。我国自 2012 年起执行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级别标准，“良”等级

上界对应 PM2.5 标准 75 微克/立方米，等同于 WHO“过渡期”第 1 级指标。我们注意到印度和孟加拉

国当前使用的 PM2.5“良”的上界分别为 60 和 35.4 微克/立方米 [24,25]，均比中国目前使用的标准更严

格，尽管两国的大气污染比我国更严重。在 2013 年，全国城市 PM2.5 年均浓度达标率仅 4.1%(根据《中

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因此 75 微克/立方米是一个兼顾人群健康保护需求与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合理标

准。但是截至 2023 年，全国 PM2.5 年均浓度达标率已增加到 69%。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对于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及周边城市，按照目前标准 2024 年 PM2.5 优良天数比例已达 80% 以上 (附图 82和 83)。

若将“良”的等级上界提高到WHO“过渡期”第 2级指标，即 PM2.5浓度 50微克/立方米，“4+151”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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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2024 年“4+151”城市 PM2.5 优良天数比例地图。左右图分别基于 50 微克/立方米和 75 微

克/立方米作为“良”的上界统计得出

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下降 13.3%。目前空气较清洁的地区，内蒙古、江西、上海、浙江等，使用 50微克/立

方米标准后 PM2.5优良率下降不超过 10%；优良率降幅最大的省份为河南，下降 19.4%，至 65%。“4+151”

城市中只有 9 个城市优良率降幅超过 20%，有 124 个城市 PM2.5 优良率仍可保持 70% 以上。这说明在

当前阶段，我国已具备执行 WHO 建议的 PM2.5“过渡期”第 2 级指标的基础。本团队自 2018 年报

告 (五) 起持续呼吁空气质量级别标准修订，现结合最新监测数据重申此建议。

将“良”等级的上界调整为 50 微克/立方米，将形成三重效益：其一，强化公众健康防护，通过降低

污染预警阈值促使居民采取主动防护措施，有效减少 PM2.5 的暴露健康损害，降低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

负担；其二，巩固达标城市治理成果，当前“4+151” 城市中已有 30 个实现六项污染物全面达标，提高

标准有利于激励已达标城市重视污染治理成果的巩固提升，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其三，调动污染区

域治理积极性，2024 年监测数据显示，75 微克/立方米标准下，我国重点区域城市 PM2.5 优良天数比例

的区域差异性已不再显著。但提高标准后，山河四省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优良率显著低于外围区域，形

成以污染核心区为中心、向外阶梯式提升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 81)。这种差异化的空气污染治理进程，有

利于充分激活未达标城市治理动能，助力实现“美丽中国”2035 年 PM2.5 的 25 微克/立方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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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82: 绿色表示小于 50 微克/立方米的比例，红色表示介于 50 至 75 微克/立方米的比例，虚线 80 %

和 59 % 分别代表在 75 和 50 微克/立方米“良”的标准下 2024 年“4+151”城市优良天数比例的最低

值，为方便阅读，图中仅展示 2018、2020、2022、2024 四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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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绿色表示小于 50 微克/立方米的比例，红色表示介于 50 至 75 微克/立方米的比例，虚线 80 %

和 59 % 分别代表在 75 和 50 微克/立方米“良”的标准下 2024 年“4+151”城市优良天数比例的最低

值，为方便阅读，图中仅展示 2018、2020、2022、2024 四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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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4+151”城市 2014 - 2024 年平均浓度 (白色折线) 和 10%(下黑实线)-90%(上黑实线) 分位数区

间变化趋势 (蓝色区间为“4+151”城市年均浓度 10%-90% 分位数区间，白色折线为“4+151”城市逐

年平均浓度。一氧化碳浓度单位为毫克/立方米，其余污染物为微克/立方米。黑色虚线为第四章设定参

考标准，其中 PM2.5 和 PM10 使用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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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 PM2.5 季节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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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 PM10 季节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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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 SO2 季节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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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一氧化碳季节平均浓度 (毫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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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 NO2 季节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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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4+151”城市气象调整后 2013 年至 2017 年 8 小时臭氧季节平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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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十六省市“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省市 2025 年 PM2.5 浓度目标

北京 控制在 32 微克/立方米以内

天津 控制在 37 微克/立方米以内

河北 比 2020 年下降 20%

河南 低于 42.5 微克/立方米

山西 降至 39 微克/立方米以下

山东 达到 38 微克/立方米

陕西 不超过 35 微克/立方米

宁夏 控制在 30.5 微克/立方米以内

内蒙古 比 2020 年下降 7.1%

上海 控制在 30 微克/立方米以下

江苏 总体达标, 设区市比 2020 年下降 10%

浙江 达到 24.3 微克/立方米

安徽 控制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下

江西 控制在 24.8 微克/立方米以内

四川 除宜宾市、自贡市外其余城市实现达标

重庆 下降到 31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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